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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

約，本調查報告僅供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第五條： 

 

飛安會對飛航事故之調查，旨在避免類似飛航事故之再
發生，不以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第 3 章第 3.1 節規定： 

 

The sole objectiv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an accident or incident 

shall be the prevention of accidents and incidents. It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activity to apportion blame or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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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報告 

民國 101 年 8 月 17 日，華信航空公司 ERJ-190 型機，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16825，於 2051 時執行 AE369 班機載客任務，自松山機場起飛，目的地為馬公

機場。 

該機起飛後於巡航時抄收到馬公機場終端資料自動廣播服務所提供代碼為

ATIS O 的機場天氣資訊，因該天氣狀況不符合馬公機場特高頻多向導航臺 20 跑

道進場標準，於是開始減速，並預計在 TOMMY 航點待命。高雄近場臺通知新發

布的 ATIS P 天氣資訊，該天氣狀況符合進場標準，飛航組員完成進場提示後，決

定以 Flaps 5 之飛機構型及自動煞車系統設為中等煞車強度執行落地操作。於執行

「進場前提示」之「減少進場及落地失事檢查表」時，其已警示為中度至高度風

險狀況，然原廠並無提供相關濕跑道落地距離之計算表，且依照原廠飛機操作手

冊之計算方法，馬公機場之乾、濕跑道落地距離已符合要求，無需計算落地距離，

故下降前未計算落地距離。 

該機於 2124 時著陸於馬公機場 20 跑道，落地滾行過程中偏離跑道至左側草

地，撞擊 4 座手孔，最後壓過 K1 滑行道旁之滑行道邊燈手孔，鼻輪起落架折斷

並停止滾行。該機載有駕駛員 2 人、隨機機械員 1 人、客艙組員 3 人與乘客 104

人，共計 110 人，全員均安。 

本會於事故發生後，依法展開調查作業，邀請參與本次調查作業之機關（構）

包括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國防部空軍司令部、華信航空公司、巴西 Embraer 飛機

製造公司、巴西航空事故調查及預防中心（CENIPA）等。本調查報告於民國 102

年 7 月 30 日本會第 13 次委員會議審核通過後發布。 

調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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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類調查發現係屬已經顯示或幾乎可以確定為與本次事故發生有關之重要因

素。其中包括：不安全作為、不安全狀況或造成本次事故之安全缺失等。 

1. 飛航組員於落地過程操縱該機仰轉過早，未適時將油門收至慢車，於平飄時持

續帶桿，致航機觸地時超出跑道著陸區，於前述狀況時未執行重飛或中止落

地，於著陸後未使用最佳減速程序，誤認遭遇水飄於跑道末端操控航機偏出至

跑道外側草地，致使航機鼻輪撞擊滑行道邊燈手孔造成鼻輪等部位之損壞。

（1.1、1.3、2.1.2、2.1.3、2.1.4、2.1.5、2.4.1）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類調查發現係涉及飛航安全之風險因素，包括未直接導致本次事故發生之

不安全作為、不安全條件及組織與整體性之安全缺失等，以及雖與本次事故無直

接關連但對促進飛安有益之事項。 

1.  ERJ-190 型機於濕滑及大重量/短跑道落地，手冊建議使用 Flap Full 落地構型，

該事故機落地時使用 Flap 5，未選擇手冊建議之落地構型。（1.1、1.18.2、2.1.1） 

2. 華信 ERJ 飛機操作手冊未包含跑道面特性、落地跑道長度計算、落地操作技巧

和跑道著陸區判定規範等事項及濕/滑跑道之落地性能與操作說明。（1.18.2、

2.1.5、2.1.6、2.1.7、2.1.8） 

3. 華信相關手冊未制定與航機偏離正常操作範圍有關之標準呼叫內容，造成飛航

組員未能有效提升其狀況警覺。（1.18.2、2.1.5、2.1.6） 

4. 華信 ERJ 飛機操作手冊有關落地時之收油門時機有不同程序，可能造成駕駛員

落地操作之混淆。（1.18.2、2.1.7） 

5. 快速參考手冊之降落性能資料中，未包含濕跑道降落距離資料，亦無 15%安全

裕度。（1.18.3、2.1.8.2） 

6. 馬公機場跑道地帶內部分水泥結構物設置未依「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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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應採取措施防止飛機輪子在陷入草地地面時，撞上跑道地帶內物體之堅硬

垂直面之建議。（1.10.3、2.4.1） 

7. 馬公機場 02 跑道距跑道中心線約 85 公尺處，設置平行跑道之溝渠，未依「民

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所述，精確進場之跑道地帶平整區內地面，須予以整

平之建議。（1.10.3、2.4.1） 

其它調查發現 

此類調查發現係屬具有促進飛航安全、解決爭議或澄清疑慮之作用者。其中

部份調查結果為大眾所關切，且見於國際調查報告之標準格式中，以作為資料分

享、安全警示、教育及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1. 飛航組員相關飛航證照，符合現行民航法規之規定。（1.5、2.1） 

2. 無證據顯示飛航組員於該次飛航中曾受任何酒精藥物之影響。（1.5、2.1） 

3. 該機落地滾行時，未遭遇水飄。（1.18.1、1.18.3、1.18.4、2.1.9、2.4.3.2） 

4. 該機受影響之適航指令、維修困難報告、延遲改正缺點紀錄及其缺點改正均依

規定時限執行管制；該機於事故發生前一個月內之過境檢查有 1 次執行者未於

檢查者欄位簽署，過境檢查卡之後推前檢查紀錄欄位有 3 次無檢查者簽署，不

符檢查工作卡簽署規定。（1.6.2、2.2.1） 

5. 事故後該機監控電腦紀錄資料顯示，自動煞車系統及反推力系統皆無故障紀錄

。（1.6.2、2.2.2） 

6. 馬公機場 20 跑道橫坡度降坡平均低於 1%，不符合橫坡度不應大於 1.5%，亦

不應小於 1%之規範要求。（1.10.1、2.4.3.1） 

7. 馬公機場跑道抗滑檢測值、精確進場滑降指示燈系統位置、跑道著陸區標線設

置、千呎牌設置等均符合規範要求。（1.10.2、1.10.3、1.10.4、2.4.2、2.4.4、2.4.5、

2.4.6） 

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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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安改善建議 

致華信航空公司 

1. 加強飛航組員於落地階段於不同情況下依據手冊建議於進場落地時之操作、判

斷及處置之訓練。（ASC-ASR-13-09-001） 

2. 研擬於相關手冊中加入與航機偏離正常操作範圍有關之標準呼叫內容。

（ASC-ASR-13-09-002） 

3. 建議要求飛航組員應於濕滑及大重量/短跑道落地時，按手冊建議選擇 Flaps 

Full 之落地構型。（ASC-ASR-13-09-003） 

4. 華信應取得充分的降落性能資料，如濕跑道降落距離資料或其他影響降落距離

條件的性能圖表，並考量日常運作時之空中距離，製作增加 15%安全裕度之降

落距離資料供飛航組員於進場時參考。（ASC-ASR-13-09-004） 

致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督導華信增加 15%安全裕度之降落距離資料供飛航組員於進場時參考，及於相

關手冊中加入與航機偏離正常操作範圍有關之標準呼叫內容，並加強飛航組員

相關訓練如下：於落地階段之平飄操作、判斷及處置；於濕滑及大重量/短跑

道落地時，按手冊選擇 Flaps Full 之落地構型。（ASC-ASR-13-09-005） 

2. 檢視國內所屬機場，依「國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附約」及「民用機場設計暨運

作規範」，採取措施防止飛機輪子在陷入草地地面時，撞上跑道地帶內物體之

堅硬垂直面，另應對精確進場跑道地帶平整區內之溝渠整平或加蓋，避免航機

偏出跑道後遭遇損傷。（ASC-ASR-13-09-006） 

致國防部空軍司令部 

1. 檢視國內所屬軍民航合（借）用機場，依「國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附約」及依

「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採取措施防止飛機輪子在陷入草地地面時，撞

上跑道地帶內物體之堅硬垂直面。（ASC-ASR-13-0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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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或進行中之改善措施 

華信航空公司 

1. 針對簽署不完整之部分已完成宣導華信航空停機線『場站作業手冊』要求線上

主管需確實檢視各修護文件簽署是否完整。 

2. 每日、隔日或部分場站返回飛返當日於修護文件攜返歸檔及輸入電腦系統前，

華信航空機務部後勤技管科須執行檢查，並將發現之簽署缺失提報主管知悉並

改正；本項作為已納入華信航空器維護能力冊章節執行。 

3. 華信航空機務品保室針對修護文件執行檢視，至遲於每隔月不定期稽核時檢查

以確保修護文件之填寫與簽署的完整；本項作為亦已納入華信航空器維護能力

冊章節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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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事實資料 

1.1 飛航經過 

民國 101 年 8 月 17 日，華信航空公司（以下簡稱華信）所屬，巴西 Embraer

公司製造之 ERJ-190 型機，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16825，執行於 2051 時1自松山

機場起飛之 AE369 定期載客班機，目的地為馬公機場。該機於 2124 時著陸於馬公

機場 20 跑道，落地滾行過程中偏離跑道至左側草地，撞擊 4 座手孔，最後壓過 K1

滑行道旁之滑行道邊燈手孔，鼻輪起落架折斷並停止滾行。該機載有駕駛員 2 人、

隨機機械員 1 人、客艙組員 3 人與乘客 104 人，共計 110 人，全員均安。 

訪談及數位語音及資料紀錄器（Digital Voice and Data Recorder, DVDR）資料

顯示，飛航組員於事故當日下午 2：10 松山機場報到，執行 6 個航班任務，笫一趟

馬公機場來回為正常飛行，接下來更換副駕駛員兼施航路訓練飛行，頭一趟訓練飛

行為臺東機場來回，副駕駛員坐於駕駛艙右座，擔任操控駕駛員（Pilot Flying, PF），

正駕駛員具教師駕駛員資格坐於駕駛艙左座，擔任監控駕駛員（Pilot Monitoring, 

PM）。執行第二趟訓練飛行為馬公機場來回之 AE369 航班時，由於馬公天氣不佳，

且航務部通告規定，馬公機場起降皆由正駕駛員坐於駕駛艙左座，擔任 PF，副駕

駛員坐於駕駛艙右座，擔任 PM，巡航時抄收到馬公機場終端資料自動廣播服務

（Automatic Terminal Information Service, ATIS）所提供代碼為 ATIS O 的機場天氣

資訊，能見度 2,400 公尺，雷雨，因該天氣狀況不符合馬公機場特高頻多向導航臺

20 跑道（VHF Omni-directional Radio Range-1 Runway 20, VOR-1 RWY 20）進場標

準，於是開始減速，並預計在 TOMMY 航點待命。高雄近場臺通知新發布的 ATIS 

P 天氣資訊，能見度 3,200 公尺，小雨，該天氣狀況符合進場標準，飛航組員完成

進場提示後，決定以 Flaps 5 之飛機構型及自動煞車系統（Auto Brake System）設

為中等（Medium）煞車強度執行落地操作。於執行「進場前提示」之「減少進場

及落地失事（Approach-and-landing Accident Reduction, ALAR）檢查表」時，其已

                                              
1 除非特別註記，本報告所列之時間皆為當地時間(UTC+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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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為中度至高度風險狀況，然原廠並無提供相關濕跑道落地距離之計算表，且依

照原廠飛機操作手冊（Airplane Operating manua, AOM）之計算方法，馬公機場之

乾、濕跑道落地距離已符合要求，無需計算落地距離，故下降前未計算落地距離。 

DVDR 資料顯示，2123:29 時，正駕駛員高度表指示為 651 呎，自動駕駛解除，

自動油門仍為致動；2123:52 時，正駕駛員高度表指示為 446 呎，副駕駛員呼叫「

three red」，2123:54 時，正駕駛員回應「correcting continue 左邊來的風」，飛機仰

角由 4.4 度增至 5.4 度。訪談資料顯示駕駛員於航機距馬公 VOR 10 至 12 浬左右，

即可看見跑道。航機飛越清除區時，雨勢較大，駕駛員表示因使用雨刷，視線反而

較不清楚，故未使用雨刷，使用自動油門持續下降進場（Continuous Descent 

Approach），跑道精確性進場滑降指示燈（Precision Approach Path Indicator, PAPI）

指示為三紅一白。 

2124:21 時，無線電高度表指示約 50 呎，飛機開始仰轉，仰角由 4.6 度開始增

加，坡度約右 1.5 度；2124:23 時，無線電高度表指示約 30 呎，仰角增加至 7.7 度，

坡度 0 度，左/右油門角度分別為 40.6/ 41.9 度，自動油門（Auto Throttle, AT）模式

顯示由「SPD MD CAS」2更改為「RETARD」3；2124:24 時，無線電高度表指示約

20 呎，仰角增加至 8.4 度，坡度 0 度，左/右油門角度分別為 40.5/39 度；2124:27

時，無線電高度表指示約 13 呎，自動油門人工強制操控顯示「AT Manual Override 

Annunciation」致動；2124:28 時，無線電高度表指示約 10 呎。該機無線電高度表

指示 20 呎至 10 呎期間，仰角變化為 8.4 度漸減至 6.3 度，再漸增至 8.1 度，坡度

約右 0.5 度，左/右油門角度變化為由 40.5/39 度收回至 32.1/ 31.2 度再增加至

34.9/35.6 度。 

無線電高度表指示 10 呎至第一次著陸期間，仰角、坡度及左右油門角度變化

如下： 

                                              
2 Speed Mode CAS 定速油門模式 
3 收油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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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角 8.1 度 8.4 度 9.1 度 7.9 度 8.6 度 6.9 度 

坡度 約右 1.0 度 

左/右油門

角度 

由 34.9/34.4 度 收回至 29.8/31.2

度 

再增加至

36.1/36.2 度 

再收回至

29.4/24.1 度 

2124:36.15 時，「AIR/GROUND」參數由「AIR」轉為「GROUND」，為主輪

第一次著陸，距 20 跑道頭 2,830 呎； 

歷時 1 秒後，於 2124:37.15 時，「AIR/GROUND」參數由「GROUND」轉為

「AIR」； 

歷時 0.5 秒後，於 2124:37.65 時，「AIR/GROUND」參數再度由「AIR」轉為

「GROUND」，主輪第二次著陸於距 20 跑道頭 3,150 呎，仰角約為 4.2 度，坡度約

為右 0.5 度，左/右油門收回至 22.1/22.2 度慢車（Idle）位置，自動油門解除，地面

擾流板展開； 2124:39 至 2124:43 期間，鼻輪著陸，左、右反推力器展開，左/右

油門角度分別為 11.1/11.8 度最小反推力（Minimum Reverse, Min Rev）位置；2124:40

時，地速顯示約 118 浬/時，正駕駛員呼叫「manual brake」；2124:41 時，地速顯示

約 114 浬/時，駕駛艙發出「autobrake」警告聲響，約 11 秒後，左/右煞車踏板行程

到達最大位置；2124:48 時，地速顯示為 90 浬/時，左/右油門角度分別為-0.6/0.1

度最大反推力（Maxmum Reverse, Max Rev）位置，左/右發動機的 N1 讀數由原先

約 30%逐漸增大，於 4 秒後到達最大值（約 70%）；2124:53 時至 2124:56 時，地速

顯示 70 浬/時減至 56 浬/時，PF 方向舵踏板約向左 1.5 度，方向舵約向左 5.1 度，

飛機航向由 201 度轉至 198 度；2124:57 時至 2124:59 時，PF 方向舵踏板約向右 0.8

度，方向舵約向右 2.1 度，航向仍繼續由 198 度左轉為 194 度；2124:59 時，左/右

油門角度分別為 10.8/11.7 度 Min Rev 位置，並保持至飛機停止；2124:59 時至

2125:03 時航機航向自 194 度減至 175 度，地速減至 31 浬/時；2125:01 時，地速

35 浬/時，副駕駛員呼叫「not on track」，正駕駛員鼻輪轉向手柄左轉 11.6 度；2125:04

時，地速 23 浬/時，駕駛艙發出疑似撞擊聲響；2125:05 時，地速 14 浬/時，駕駛

艙開始持續出現「landing gear」警告聲響至飛航紀錄器紀錄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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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停止後，飛航組員按照華信緊急逃生程序處置，檢查所有儀表，未發現有

起火或漏油現象，使用廣播通知客艙組員保持警戒，啟動輔助動力裝置（Auxiliary 

Power Unit, APU）後，關斷左、右發動機，隨機機務將 DVDR 斷電，由駐站空軍

及航站協助，乘客由 1R 門下機。 

1.2   人員傷害 

無人員傷亡。 

1.3   航空器損害情況 

機腹蒙皮穿孔凹陷變形，鼻輪起落架折斷，航空器遭受實質損害。 

1.4   其他損害情況 

該機向左偏出跑道後，撞擊並碾壓跑道地帶整平區內不同功能之人孔及手孔孔

座共 4 座，壓毀滑行道邊燈 1 具。 

1.5   人員資料 

1.5.1  駕駛員 

駕駛員基本資料如表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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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 駕駛員基本資料表 

項目 正駕駛員 副駕駛員 

性別 男 男 

事故時年齡 42 26 

進入公司日期 民國 97 年 民國 101 年 

檢定項目 

發證日期 
終止日期 

ERJ-190,B747-400 
CAPT 

民國 97 年 09 月 22 日 
民國 102 年 09 月 21 日 

ERJ-190 
F/O 

民國 101 年 06 月 22 日 
民國 106 年 06 月 21 日 

體格檢查種類 
終止日期 

甲類駕駛員 
101 年 12 月 31 日 

甲類駕駛員 
101 年 10 月 31 日 

總飛航時間 9,473 小時 13 分 403 小時 18 分 

最近 12 個月飛航時間 659 小時 51 分 109 小時 58 分 

最近 90 日內飛航時間 189 小時 45 分 68 小時 18 分 

最近 30 日內飛航時間 47 小時 29 分 54 小時 26 分 

最近 7 日內飛航時間 17 小時 7 分 13 小時 37 分 

事故型機飛航時間 2,469 小時 56 分 109 小時 58 分 

事故日已飛時間 4 小時 16 分 2 小時 36 分 

事故前休息時間 17 小時 30 分 47 小時 55 分 

1.5.1.1 正駕駛員 

正駕駛員為中華民國籍，為中華航空公司（以下簡稱華航）培訓駕駛員，民國

97 年 7 月進入華信。持有中華民國飛機民航運輸業駕駛員檢定證，檢定項目欄內

之註記為：「B747-400 F/O、ERJ-190，陸上，多發動機 Multi-Engine, Land 具有於

航空器上無線電通信技能及權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特定說明事項欄內註記為：「無線電溝通英語專業能力等級五（Y/M/D）

English Proficiency:ICAO Level-5 Expiry Date 2013/09/20」。 

正駕駛員曾於華航擔任 B747-400 型機副駕駛員，民國 97 年 10 月完成升等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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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擔任 ERJ-190 型機正駕駛員。總飛航時間 9,473 小時 13 分。正駕駛員於民國 101

年 04 月 25 日模擬機年度考驗，考驗結果為：滿意（Satisfactory）。於馬公機場整

修跑道期間，曾有一次夜間 VOR 20 落地經驗。 

正駕駛員體格檢查種類為甲類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1 年 06 月 12

日，體檢及格證限制欄內註記為：「NONE」。正駕駛員事故後於馬公機場航務處，

由航務人員執行酒精測試，測試結果：酒精值為零。 

1.5.1.2 副駕駛員 

副駕駛員為中華民國籍，為華航培訓駕駛員，民國 101 年 4 月進入華信。持有

之中華民國飛機商用駕駛員檢定證，檢定項目欄內之註記為：「ERJ-190 F/O、陸上，

多發動機 Multi-Engine, Land，具有於航空器上無線電通信技能及權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特定說明事項欄內註記為：「無線

電溝通英語專業能力等級五（Y/M/D）EnglishProficiency: ICAO Level-5 Expiry Date 

2017/05/17」。 

副駕駛員進入華信後，於民國 101 年 6 月通過 ERJ-190 FO 給證考試，總飛航

時間 403 小時 18 分。於馬公機場整修跑道期間，曾有二次夜間 VOR 20 落地經驗

。 

副駕駛員體格檢查種類為甲類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0 年 10 月 19

日，體檢及格證限制欄內註記為：「視力需戴眼鏡矯正」。副駕駛員於事故後於馬公

機場航務處，由航務人員執行酒精測試，測試結果：酒精值為零。 

1.5.2 飛航組員事故前 72 小時活動 

1.5.2.1 正駕駛員 

8 月 14 日：0000 時於組員旅館就寢，0530 時起床，0745 時執行臺中－

仁川－臺中飛航任務，1340 時於臺中落地，下午外出運動，

2140 時於組員旅館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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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0630 時起床， 0900 時執行臺中－胡志明－臺中飛航任務，

1610 時於臺中落地，2030 時返家，2340 時於家中就寢。 

8 月 16 日：0715 時起床，0815 時抵達公司處理行政業務及開會，1730

時離開，2240 時於家中就寢。 

8 月 17 日：0830 時起床，1400 時於松山機場報到，開始執行當日飛航

任務。 

事故後，正駕駛員圈選最能代表事故時精神狀態之敘述為：「精神狀況不錯，

還算正常，足以應付任務」。 

1.5.2.2 副駕駛員 

8 月 14 日：當日無飛航任務，0900 時起床，2300 時於家中就寢。 

8 月 15 日：0700 時起床，0740 時於松山機場報到執行松山－臺東－松

山－馬公－松山飛航任務，於 1330 時報離，2330 時於家中

就寢。 

8 月 16 日：當日無飛航任務，1000 時起床，2330 時於家中就寢。 

8 月 17 日：0900 時起床，1650 時於松山機場報到執行松山－臺東－松

山－馬公飛航任務。 

事故後，副駕駛員圈選最能代表事故時精神狀態之敘述為：「精神狀況雖非最

佳，然仍相當良好，對外界刺激能迅速反應」。 

1.6   航空器資料 

1.6.1   航空器基本資料 

航空器基本資料如表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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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1 航空器基本資料 

航空器基本資料表（統計至民國 101 年 8 月 17 日） 

國籍 中華民國 

航空器登記號碼 B-16825 

機型 ERJ190-100IGW 

製造廠商 
Embraer-Empresa Brasileira de 

Aeronautica SA 

出廠序號 19000167 

出廠日期 民國 97 年 4 月 22 日 

接收日期 民國 97 年 5 月 6 日 

所有人 
Celestial Aviation 
Trading 7 Limited 

使用人 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國籍登記證書編號 99-1136 

適航證書編號 101-05-071 

適航證書生效日期 民國 101 年 5 月 1 日 

適航證書有效期限 民國 102 年 4 月 30 日 

航空器總使用時數 8,865 小時 04 分 

航空器總落地次數 9,006 次 

上次定檢種類 I3 

上次定檢日期 民國 101 年 8 月 9 日 

上次定檢後使用時數 63 小時 35 分 

上次定檢後落地次數 53 次 

該機裝有 2 具奇異公司（General Electric）生產之 CF34-10E5A1G05 型發動機，

相關基本資料詳表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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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 發動機基本資料 

發動機基本資料表（統計至民國 101 年 8 月 17 日） 

製造廠商 General Electric 

編號/位置 No. 1/左 No. 2/ 右 

型別 CF34-10E5A1G05 CF34-10E5A1G05 

序號 994500 994330 

製造日期 民國 97 年 3 月 7 日 民國 96 年 5 月 2 日 

總使用時數 6,139 小時 28 分 8,984 小時 31 分 

總使用週期數 6,367 週期 9,059 週期 

1.6.2  維修資訊 

查閱該機事故發生前一個月內之每日檢查、飛行前檢查及維修資料，無異常登

錄，事故發生前一個月內之過境檢查紀錄，其中民國 101 年 7 月 26 日檢查卡項目

之檢查者欄位無執行者簽署，簽證者簽名欄亦無人員簽署；7 月 26 日飛航及維護

記錄表（Aircraft Flight and Maintenance Log）顯示，執行 4 次過境檢查，檢查結果

均正常；7 月 26 至 28 日過境檢查卡之後推前檢查紀錄欄位亦無檢查者簽署。 

依據華信提供該機事故後之監控電腦紀錄資料顯示，該機自動煞車系統及反推

力系統皆無故障紀錄。 

該機受影響之適航指令、維修困難報告、延遲改正缺點紀錄及其缺點改正均依

規定時限執行管制。 

1.6.3   載重與平衡 

本型機認證之最大起飛重量為 114,199 磅，第二最大起飛重量為 101,412 磅，

事故航班採用第二最大起飛重量，最大落地重量為 97,003 磅，最大零油重量為

90,169 磅，其重心限制範圍如圖 1.6-1。該事故班機之載重平衡表詳表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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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 ERJ-190 型機重心限制範圍圖 

表 1.6-3 載重平衡表 

最大零油重量 90,168 磅 

實際零油重量 81,370 磅 

最大起飛總重 101,412 磅 

實際起飛總重 94,890 磅 

起飛油量 13,521 磅 

航行耗油量 2,701 磅 

最大落地總重 97,002 磅 

預估落地總重 92,190 磅 

起飛重心位置 18.5% MAC4 

                                              
4 Mean Aerodynamic Chord 平均空氣動力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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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主輪胎壓及胎紋溝槽深度量測 

依據華信該型機飛行前檢查卡（Document No.: ERJ-190-P, Rev 2）所列胎壓範

圍，主輪輪胎之正常操作胎壓需介於 157 磅/吋至 167 磅/吋之間；依據華信該型機

飛機維修手冊（ Aircraft Maintenance Manual, AMM ） Part II-2516 Chapter 

32-49-07-06，當任一輪胎胎紋磨損至胎紋溝槽底部，且沿輪胎面之磨損範圍超過

1/8 輪胎圓周長度時，該輪胎必須予以更換。 

專案調查小組於該機落馬公機場後，量測 4 具主輪輪胎胎壓及胎紋溝槽深度結

果詳表 1.6-4。 

表 1.6-4 胎壓及胎紋溝槽深度資料 

主輪編號 1 2 3 4 

胎壓（磅/平方吋） 167 167 162 160 

胎紋溝槽深度（釐米） 8 3 8 9 

1.7  天氣資訊 

1.7.1  天氣概述 

當日受對流雲系發展旺盛影響，臺北航空氣象中心持續發布顯著危害天氣資訊

（Significant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SIGMET），事故時有效之 SIGMET 如下： 

SIGMET 4；有效時間 17 日 2100 時至 18 日 0100 時；臺北飛航情報區，預測

有隱藏的雷暴位於北緯 25.5 度以南，雲頂高度 FL450，滯留，強度不變。 

馬公機場天氣中心於 1835 時發布危險天氣預報：1915 時至 2030 時有雷雨，

間有能見度 1,200 公尺、雨及靄、裂雲 200 呎。 

2130 時紅外線衛星雲圖如圖 1.7-1 所示。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12 

 

 

 

 

 

 

 

 

 

 

 

 

圖 1.7-1 2130 時之紅外線衛星雲圖 

1.7.2   地面天氣觀測 

馬公機場之地面天氣觀測紀錄如下： 

2024 時：風向 190 度，風速 12 浬/時；能見度 2,400 公尺；雨，靄；稀雲 800

呎、積雨雲稀雲 1,200 呎、裂雲 1,400 呎、裂雲 2,500 呎；溫度 24℃，露點 24℃；

高度表撥定值 1010 百帕；趨勢預報-無顯著變化；備註-過去有雷暴，積雨雲位於

南方。（ATIS O） 

2108 時：風向 200 度，風速 6 浬/時；能見度 3,200 公尺；小雨，靄；稀雲 600

呎、積雨雲稀雲 1,200 呎、裂雲 1,400 呎、裂雲 2,500 呎；溫度 25℃，露點 24℃；

高度表撥定值 1010 百帕；趨勢預報-無顯著變化；備註-過去有雨，積雨雲位於南

方。（ATIS P） 

2130 時：風向 100 度，風速 3 浬/時；能見度 3,200 公尺；小雨，靄；稀雲 600

呎、積雨雲稀雲 1,200 呎、裂雲 1,400 呎、裂雲 2,500 呎；溫度 25℃，露點 24℃；

高度表撥定值 1010 百帕；趨勢預報-無顯著變化；備註-過去有雨，積雨雲位於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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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ATIS Q） 

2200 時：風向 150 度，風速 6 浬/時；能見度 3,200 公尺；小雨，靄；稀雲 600

呎、裂雲 1,400 呎、裂雲 2,500 呎；溫度 25℃，露點 24℃；高度表撥定值 1011 百

帕；趨勢預報-無顯著變化；備註-降雨量 4 公釐。（ATIS R） 

1.7.3  馬公機場自動氣象觀測系統紀錄 

馬公機場自動氣象觀測系統（Automated Weather Observation Systems, AWOS）

之 20 跑道雨量紀錄如表 1.7-1 所示： 

表 1.7-1 AWOS 每分鐘之 1 小時累積雨量資料 

雨量單位：公釐    

時間 雨量 時間 雨量 時間 雨量 時間 雨量 時間 雨量

2101 0.6 2107 1 2113 1.4 2119 2 2125 2.4 

2102 0.6 2108 1.2 2114 1.4 2120 2 2126 2.4 

2103 0.6 2109 1.2 2115 1.6 2121 2 2127 2.4 

2104 0.8 2110 1.2 2116 1.6 2122 2.2 2128 2.4 

2105 0.8 2111 1.2 2117 1.8 2123 2.2 2129 2.6 

2106 1 2112 1.2 2118 1.8 2124 2.2 2130 2.6 

關於 AWOS 紀錄之風向風速，2125:00 時之兩分鐘平均、最小及最大值如表

1.7-2 所示。 

表 1.7-2 2125:00 時 AWOS 紀錄 

                 風向單位：度；風速單位：浬/時    

位置 平均風向 最小風向 最大風向 平均風速 最小風速 最大風速

跑道頭 85 73 97 4 2 6 

跑道中段 84 73 96 3 2 5 

跑道末端 119 106 127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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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助、導航設施 

無相關議題。 

1.9   通信 

馬公機場管制臺機場管制席以無線電頻率 118.3 兆赫與該機進行通訊，無通訊

不良紀錄，其錄音抄件詳附錄一。 

1.10  場站資料 

1.10.1  機場空側基本資料 

依據臺北飛航情報區飛航指南顯示，馬公機場位於澎湖馬公市東北方 10.2 公

里處，機場標高 103 呎，機場消防第 7 級，3 輛消防車，具最大型航空器空中巴士

A321 型機故障移離能力。 

該機場具一 02/20 水泥板塊鋪面跑道，強度值介於 28 R/C/X/T 至 66 R/B/X/T

間；20 跑道頭至 02 跑道頭5之跑道縱坡度為 0.53％；20 跑道橫坡度6西側平均值約

0.97％，20 跑道橫坡度東側平均值約 0.996％。 

跑道橫坡度相關規範，參閱我國民航局頒定「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第

3.1.19 節7之建議。 

該跑道原長 3,000 公尺，寬 45 公尺，事故當時之飛航公告（Notice To Air Man, 

NOTAM）A1443/12 及相關飛航指南（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Publication, AIP）補

充通知書 SUP 16/2011 說明：該跑道因馬公機場「跑道暨滑行道道面設施整建暨改

善工程案」施工中，故縮減可用落地距離至 2,100 公尺，該階段施工及跑道距離公

                                              
5 標高 31.6 公尺(02 跑道頭); 20.5 公尺(20 臨時跑道頭)。 
6 02 跑道頭起 200-2,250 公尺間，約每 200 公尺取樣 1 點，共 11 點。 
7 3.1.19 橫坡度 建議－ 為加速排水，跑道道面原則上採用雙向坡，除非坡度由高到低之方向與降雨時最
常發生之風向相符，且能保證迅速排水時，方採用單向坡，其橫坡度應為： 
－1.5%：飛機大小分類為 C、D、E 或 F 之跑道。… 
跑道橫坡度不應大於以上數值，亦不應小於 1%；惟當跑道與滑行道交叉處需要較平緩之坡度時，其橫坡
度可小於 1%。… 



第一章 事實資料 

15 

布，詳圖 1.10-1。 

 

 

 

 

 

 

 

 

 

圖 1.10-1 階段施工及跑道距離公布圖 

1.10.2 跑道目視助航設施 

20 跑道著陸點標線前端及 PAPI8距 20 跑道頭 260 公尺，如圖 1.10-2 所示，20

跑道左右兩側有白色跑道邊燈，間距 60 公尺，20 跑道末端 600 公尺之跑道邊燈顯

示為黃色，如圖 1.10-3 所示。20 跑道兩側因應跑道施工配置千呎牌各 5 具，位置

如圖 1.10-4 所示。 

 

 

 

 

                                              
8 PAPI 因施工移動至現有位置，民國 100 年 6 月 22 日飛測報告表顯示測試結果正常。另於民國 100 年 9
月 26 日飛測報告表亦顯示測試結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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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2 20 位移跑道頭目視助航設施位置圖 

 

 

圖 1.10-3 20 跑道末段 600 公尺之邊燈及千呎牌圖 

 
 

圖 1.10-4 千呎牌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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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跑道地帶整平區 

該機向左偏出跑道後，撞擊並碾壓跑道地帶整平區內不同功能之人孔及手孔孔

座共 4 座（編號：A, B, C, D），依機場工程人員量測資料，該機輪胎軌跡編號共 6

條（鼻輪 NR, NL；左主輪 LR, LL；右主輪 RR, RL），如圖 1.10-5 所示；該機機首

停止於 K1 滑行道上，斷裂彎折鼻輪起落架位於鋪面及草地交界處，如圖 1.10-6 所

示。另編號 B 孔座至 K1 滑行道鋪面間之軌跡，因航機拖離作業時已填平，未能量

測。 

 

 

 

 

 

 

 

 

 

 

圖 1.10-5 跑道地帶整平區之人、手孔及事故機胎痕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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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6 事故機停止於 K1 滑行道圖 

依據實地量測及訪查機場工程人員，編號 A,C 孔座屬民航局，編號 B,D 孔座

屬空軍所有。跑道地帶內物體建置相關規範，參閱 ICAO「第 14 號附約」9及我國

民航局頒定「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附篇 A 第 8.2 節10之建議。 

編號 D 孔座水泥結構體，為管道手孔，該機左主輪右側輪胎壓過該孔座，孔

座有 23×30 公分破損，如圖 1.10-7 所示。 

                                              

9 Within the general area of the strip adjacent to the runwa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event an aeroplane’s 
wheel, when sinking into the ground, from striking a hard vertical face. Special problems may arise for runway light 
fittings or other objects mounted in the strip or at the intersection with a taxiway or another runway. In the case of 
construction, such as runways or taxiways, where the surface must also be flush with the strip surface, a vertical face 
can be eliminated by chamfering from the top of the construction to not less than 30 cm below the strip surface level. 
Other objects, the functions of which do not require them to be at surface level, should be buried to a depth of not less 
than 30 cm. 

10 在與跑道相鄰之全部跑道地帶內，應採取措施防止飛機輪子在陷入地面時撞上堅硬之垂直面。（跑道或滑
行道）地帶內、或跑道與滑行道或另一跑道交叉處設置嵌入式跑道燈或其他物體，可能會引起一些特殊問
題。以結構而言，諸如跑道或滑行道道面應與（跑道或滑行道）地帶道面齊平，藉由斜切之方式排除垂直
面到至少比（跑道或滑行道）地帶之水平面低 30cm。其他物體，凡其功能不需在道面水平上者，應埋到
不小於 30cm 之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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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7 編號 D 孔座水泥結構圖 

編號 C 孔座水泥結構體，為跑道邊燈手孔，該機右主輪左側輪胎壓過該孔座，

水泥蓋板約長寬 80 公分，厚 10 公分壓毀，右主輪陷入泥地約 3/4 半徑高度，如圖

1.10-8 所示。 

  

  

圖 1.10-8 編號 C 孔座水泥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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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B 孔座為電路匯集箱，水泥結構體約長寬 100 公分，深 110 公分，鐵板

上蓋約 0.8 公分厚，其中有 46×100 公分鐵板壓毀，惟檢查水泥結構體內外均無航

機撞擊損害痕跡，如圖 1.10-9 所示。 

  

圖 1.10-9 編號 B 孔座水泥結構圖 

編號 A 孔座為滑行道邊燈手孔水泥結構體，水泥結構體約長 183 公分、寬 95

公分，厚 15 公分，依檢視土方回填深度，該機鼻輪底部壓過 A 孔座前，低於水泥

結構體頂部 20 公分以上，如圖 1.10-10 所示，A 孔座滑行道邊燈損害，該滑行道

邊燈距相應之滑行道邊線 3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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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10 編號 A 孔座水泥結構與滑行道邊燈圖 

依據現場勘查發現，該機場跑道地帶整平區內，具與跑道平行約 85 公尺之未

加蓋排水溝渠，如圖 1.10-11 所示。 

 

 
 
 
 
 
 
 
 
 
 
 
 
 
 
 

圖 1.10-11 跑道地帶整平區內未加蓋排水溝渠圖 

1.10.4  跑道摩擦係數檢測 

依飛航情報指南顯示，馬公機場定期摩擦係數檢測係委外工程顧問公司執行，

採用 ICAO 規範之連續式摩擦係數檢測儀器「Grip Tester」，以距離跑道中心線兩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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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尺，乾跑道噴灑 1 公釐水膜進行檢測，任一 3 分區段之摩擦係數平均值較最低

標準11為低者，則航空站應立即採取養護改善措施，並發布飛航公告以提供「跑道

於濕滑時可能滑溜」之警訊，且應持續發布直至改善完成為止；另以 100 公尺為單

位長度，分別計算各單位長度之摩擦係數平均值，每百公尺單位長度檢測平均值則

可提供養護單位作為養護作業執行之參考。 

馬公機場平均每日降落航次 46-49 架次，該機場每 3 個月定期檢測，每半年清

除胎屑。民國 101 年 9 月 3 日馬公機場進行摩擦係數檢測，檢測前「Grip Tester」

儀器經垂直荷重力、水平荷重力及胎壓等校準檢查符合原廠規範，3 分區段 65 公

里/小時檢測報告顯示：第 1 分區段為 0.58 及 0.60，第 2 分區段為 0.64 及 0.66，第

3 分區段為 0.65 及 0.65，詳圖 1.10-12；3 分區段 95 公里/小時檢測報告顯示：第 1

分區段為 0.46 及 0.46，第 2 分區段為 0.51 及 0.51，第 3 分區段為 0.51 及 0.47，詳

圖 1.10-13； 2 種檢測速度每 10 公尺及 100 公尺平均值，如附錄二。事故發生後

至此次抗滑檢測間無胎屑清除作業，另至 9 月 3 日抗滑檢測前，由 20 跑道頭至 425

公尺處有新鋪瀝青混凝土。 

 
圖 1.10-12 65 公里/小時 3 分區段摩擦係數檢測結果圖 

 

圖 1.10-13 95 公里/小時 3 分區段摩擦係數檢測結果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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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跑道粗質紋理檢測 

 本會另於 8 月 21 日依 ICAO 提供之舖砂法量測跑道粗質紋理深度，量測結果

如表 1.10-1 所示。 

表 1.10-1 20 跑道粗質紋理深度 

標點 距 20 跑道頭 東西側 粗質紋理深度（公釐） 

1 1,565 公尺 東側 5 公尺 0.24 

2 1,338 公尺 東側 5 公尺 0.18 

3 1,007 公尺 西側 5 公尺 0.18 

4 580 公尺 西側 5 公尺 0.26 

5 420 公尺 西側 5 公尺 0.21 

1.10.6  機場施工計畫 

民國 95 年 1 月民航局委託工程顧問公司，針對馬公機場跑道整建需求提出「

馬公機場跑、滑道道面整建策略及調查評估計畫整建策略計畫書」，其後民航局委

託國道新建工程局（以下簡稱國工局）代辦工程發包及執行作業，民國 99 年 5 月

國工局委託之工程顧問公司提出「馬公機場跑道暨滑行道道面設施整建暨改善工程

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工程規劃報告」確立該工程整體規劃計畫。各施工

階段內容及範圍如圖 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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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14 階段施工內容及範圍圖 

1.10.6.1  跑道長度縮減 

依據工程顧問公司說明，跑道長度縮減為 2,100 公尺係因工程需要，並依當時

飛航馬公機場之 3 家民航運輸業者使用機型（包含事故機型）之飛航手冊，以最大

載重、外型、濕跑道、風向速及裕度等因素計算而得。 

其後應民航局要求，國工局於民國 99 年 8 月 12 日邀請12民航局及業者，共同

確認縮減後之跑道長度符合所需，並於同年 9 月 20 日再次發函13確認。 

1.11  飛航紀錄器 

該機裝置兩具DVDR分別於飛機之前後電子艙，分別代號為DVDR 1及DVDR 

2，製造商為 Honeywell 公司，件號為 980-6025-001，序號分別為 DVDR-01085 及

DVDR-01047。 

                                              
12 

國工局計字第 0990013120 號函。 
13 

國工局計字第 0990014608 號函。 



第一章 事實資料 

25 

1.11.1  座艙語音資料 

該機兩具 DVDR 均具備 2 小時座艙語音記錄能力，4 軌均為高品質錄音，聲

源分別來自正駕駛員麥克風、副駕駛員麥克風、座艙區域麥克風及廣播系統麥克風

。 

座艙語音紀錄下載情形正常，麥克風記錄品質良好。DVDR 所記錄之語音資

料為 122 分 58 秒（1946:29.9 時至 2146:42.2 時），包括該班機起飛、巡航、進場、

及落地發生事故等過程，調查小組製作與事故相關約 7 分鐘之座艙語音抄件，詳附

錄三。抄件內容摘錄詳表 1.11-1。ATC（馬公塔臺）時間與 DVDR 時間同步詳 1.11.3

。 

DVDR 2 UTC14 時間 = ATC 時間 – 7 秒 

表 1.11-1 座艙語音抄件內容摘錄15 

ATC Time DVDR 2 Time 發話源 發話內容 

2124:08.5 2124:01.5 CAM two hundred 

2124:15.1 2124:08.1 CAM-1 風變大了啊 

2124:21.3 2124:14.3 CAM fifty 

2124:22.5 2124:15.5 CAM forty 

2124:23.5 2124:16.5 CAM thirty 

2124:24.7 2124:17.7 CAM twenty 

2124:28.0 2124:21.0 CAM ten 

2124:35.7 2124:28.7 CAM （不明聲響） 

                                              
14 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 世界標準時間 

15 代號說明：CAM 為座艙區域麥克風錄音；CAM-1 為正駕駛員自 CAM 之發話；CAM-2 為副駕駛員自 CAM
之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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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37.2 2124:30.2 CAM （不明聲響） 

2124:40.7 2124:33.7 CAM-1 manual brake 

2124:41.7 2124:34.7 CAM autobrake 

2124:49.3 2124:42.3 CAM-2 eighty 

2124:50.0 2124:43.0 CAM-1 check 

2124:57.1 2124:50.1 CAM-2 sixty  

2124:57.8 2124:50.8 CAM-1 sixty check 

2125:01.8 2124:54.8 CAM-2 not on track 

2125:02.8 2124:55.8 CAM （不明聲響） 

2125:04.7 2124:57.7 CAM （疑似撞擊聲響） 

2125:05.8 2124:58.8 CAM 

landing gear （auto callout

週期 1.4 秒，持續至 CVR

記錄終止） 

1.11.2  飛航資料 

該機兩具 DVDR 之飛航資料記錄長度分別為 27 小時 15 分鐘 22 秒及 27 小時

13 分鐘 59 秒。依據「07-02A 航空器飛航作業管理規則」之「附件十二飛航紀錄

器」，該機應裝置 I 型 FDR，須記錄 32 項必要參數。該飛航紀錄器共記錄 832 項

參數，符合 07-02A 相關規定。事故發生後，本會依據華信提供之解讀文件16解讀

後將 UTC 參數轉換為 ATC 時間，兩具 DVDR 之飛航資料時間同步詳 1.11.3，DVDR 

2 飛航資料摘錄如下： 

                                              
16 解讀文件【PROGRAM: EMBRAER 190, TITLE: Digital Flight Data Recorder Stream Format and Correlation 

Specification Document, REPORT No.:190EBD018, Revision: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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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1:33 時，磁航向 95 度，「AIR/GROUND」參數由 Ground 轉為 Air；1252:57

時，接通自動駕駛「AP Engaged」。 

2122:48 時，無線電高度（Radio Height）為 1,012 呎，空速 135 浬/時，地速 131

浬/時，磁航向 209 度。下降率為 592 呎/分，風速 9 浬/時，風向為 210 度。接

通自動油門「AT Engaged」，左右油門桿角度均為 39.5 度。 

2123:29 時，無線電高度為 606 呎，空速 136 浬/時，地速 132 浬/時，磁航向

207 度，解除自動駕駛。此時，下降率為 516 呎/分，風速 8 浬/時，風向為 178

度。接通自動油門「AT Engaged」，左右油門桿角度為 38.8 度及 39.3 度。 

2123:42 時，無線電高度為 503 呎，空速 136 浬/時，地速 132 浬/時，磁航向

200 度，下降率為 600 呎/分，風速 9 浬/時，風向約為 170 度。接通自動油門

「AT Engaged」，左右油門桿角度為 37.6 度及 38.1 度。 

2124:08 時，無線電高度為 204 呎，空速 135 浬/時，地速 134 浬/時，磁航向

200 度，下降率為 576 呎/分，風速 6.5 浬/時，風向約為 139 度。接通自動油門

「AT Engaged」，左右油門桿角度為 40.6 度及 41.3 度。 

2124:21 至 2124:30 時，無線電高度分別為 53 呎、41 呎、31 呎、22 呎、18 呎、

17 呎、13 呎、10 呎、7.4 呎及 4.9 呎；仰角由 4.6 度漸增，最大至 9.1 度。左

右油門桿角度及自動油門狀態如下： 

時間 無線電高

度 
左油門桿

角度 
右油門桿角

度 
自動油門接通狀態 

分：秒 （呎） （度） （度） （Not Engaged/ 
Engaged） 

24:21 53.1 39.0 39.7 Engaged 

24:22 41.0 39.5 40.6 Engaged 

24:23 30.6 40.6 41.9 Engaged 

24:24 21.9 40.5 39.0 Eng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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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5 18.0 36.0 34.4 Engaged 

24:26 17.0 32.1 31.2 Engaged 

24:27 13.0 31.2 34.2 Engaged 

24:28 10.4 34.9 35.6 Engaged 

24:29 7.4 34.9 34.4 Engaged 

24:30 4.9 33.6 31.7 Engaged 

2124:34至2124:41時，「AIR/GROUND」參數、垂直加速度（Vertical Acceleration）

參數、仰角、「Control Column Position」參數、主輪與鼻輪起落架 WOW17參數

及飛航軌跡 FMS18經緯度坐標之變化詳附錄四。 

1. 2124:36.152 時，「AIR/GROUND」參數由 Air 轉為 Ground，FMS 經緯度

坐標約為北緯 23.566386 度/東經 119.627356 度，為主輪第一次著陸，此

時，距 20 跑道頭約 2,830 呎。2124:35.879 時，垂直加速度為 1.277g。 

2. 2124:37.152 時，「AIR/GROUND」參數由 Ground 轉為 Air。 

3. 2124:37.652 時，「AIR/GROUND」參數由 Air 轉為 Ground，FMS 經緯度

坐標約為北緯 23.565550 度/東經 119.627034 度，為主輪第二次著陸，此

時，距 20 跑道頭約 3,150 呎。2124:37.379 時，垂直加速度為 1.379g。  

4. 2124:39 時，「Nose Landing Gear AIR/GROUND」參數為 Air，FMS 經緯度

坐標約為北緯 23.564687度/東經 119.626694度，2124:43轉為Ground，FMS

經緯度坐標約為北緯 23.562584 度/東經 119.626050 度，分別距 20 跑道頭

約 3,490 呎與 4,280 呎，為鼻輪落地區域。期間垂直加速度之極大值發生

於 2124:40.379 時，垂直加速度為 1.094g，此時，FMS 經緯度坐標約為北

                                              
17 Weight On Wheel 輪承重 
18 Flight Management System 飛航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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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 23.564129 度/東經 119.626522 度，距 20 跑道頭約 3,700 呎。 

主輪觸地後航機減速裝置： 

1. 2124:37.0 至 2124:57 期間，航機地速由 128 浬/時減少至 52 浬/時，磁航向

變化介於 196 度至 202 度之間。 

2. 2124:37.0 時及 2124:37.5 時，左右擾流板及地面擾流板均對稱展開，其值

介於 39.0 度至 39.7 度。 

3. 2124:37 至 2124:42 時，左右油門桿位置由 22.1 度及 22.2 減少至 11.1 度及

11.8 度。 

4. 2124:48 時，左右油門桿位置再減少至-0.6 度及 0.1 度；2124:59 時，左右

油門桿位置增加至 10.8 度及 11.7 度。 

5. 2124:39.0 時及 2124:39.5 時，左右兩具發動機反推力器由收回（Stowed）

轉為移動（Transit）狀態；約 1 秒後，左右兩具發動機反推力器由移動轉

為展開（Deployed）狀態。 

6. 2124:42 時，左右煞車踏板位置開始增加，於 2124:53 時達到最高 94% 。 

7. 2124:57 時，左煞車壓力達到最高 873psi。 

8. 此期間，縱向加速度平均約為-0.19g，最大達-0.284g。 

2124:58 至 2125:06 期間，地速由 48 浬/時減少至 7 浬/時，磁航向由 196 度減

少至 175 度。鼻輪起落架轉向手柄19（NLG20 Steering Handwheel）位置由-0.4

度減少至-11.6 度，再增加至-1 度，「NLG Wheel Deflection 1」參數由 0 度減少

至-11.3 度，再增加至 9 度，「NLG Wheel Deflection 2」參數由 0.1 度減少至-11.1

度，再增加至 3.1 度。 

                                              
19 負值為鼻輪向左。 
20  Nose Landing G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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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05.250 時，垂直加速度為 1.238g，縱向加速度為-0.82g，鼻輪起落架撞擊

手孔。 

2125:06 時，「Master Caution」陸續作動至 2127:10 時。 

2125:25 至 2125:26 時，「Master Warning」作動 2 秒。 

2125:27 時，「Master Warning Landing Gear Lever Disagree」作動直至紀錄器停

止。 

2133:30 時，該機 DVDR 停止記錄。 

圖 1.11-1 為該機最後進場及落地階段之飛航資料曲線圖；圖 1.11-2 為該機高

度 10 呎至落地階段之飛航資料曲線圖。圖 1.11-3 為該機高度 50 呎至落地階段飛

航軌跡與衛星地圖套疊圖。航機進場剖面曲線圖如圖 1.11-4，多重監視源資料處理

系統（Multi Surveillance Tracking System, MSTS）雷達軌跡、DVDR 飛航軌跡與衛

星地圖套疊圖如圖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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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1 最後進場及落地階段飛航資料曲線圖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32 

 
 
 
 
 
 
 
 
 
 
 
 
 
 
 
 
 
 
 
 
 
 
 
 
 
 
 
 
 
 
 
 
 
 
 
 
 
 

圖 1.11-2 高度 10 呎至落地階段飛航資料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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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4 航機進場剖面曲線圖 

 

 
 
 
 
 
 
 
 
 
 
 
 
 
 
 
 
 
 
 
 
 
 

圖 1.11-5 MSTS 雷達軌跡、DVDR 2 飛航軌跡與衛星地圖套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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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時間同步 

該機之時間系統係以 DVDR 時間為基準，經比對座艙語音紀錄中航機自動呼

叫（Auto callout）時間與其它飛航參數紀錄後，將座艙語音及 DVDR 時間同步；

另比對 ATC 錄音抄件及座艙語音抄件，發現 DVDR 時間較 ATC 時間慢 7 秒，本

報告所用 DVDR 之飛航資料均以 ATC 時間為主。 

DVDR2 UTC 時間 = ATC 時間 - 7 秒 

兩具 DVDR 的時間及垂直加速度參數，事故航班起飛前後之垂直加速度參數

比較如圖 1.11-6，落地前後之垂直加速度參數比較如圖 1.11-7，圖中藍色及紅色線

段分別為裝置於航機前電子艙及後電子艙之 DVDR，簡稱為 DVDR 1 及 DVDR 2

。經過比對後，DVDR 1 較 DVDR 2 快約 0.125 秒。 

DVDR 2 時間 = DVDR 1 時間 - 0.125 秒 

 

 
 
 
 
 
 
 
 
 
 
 
 
 
 
 

圖 1.11-6 起飛階段垂直加速度參數比較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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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7 落地階段垂直加速度參數比較曲線圖 

1.12  現場量測與航空器撞擊資料 

1.12.1  現場量測 

專案調查人員於 8 月 18 日 1300 時赴馬公機場進行現場量測作業，該機偏出跑

道遺留之軌跡如圖 1.12-1。使用 Trimble PRO XR GPS 接收儀進行量測，量測之參

考基準為 02 跑道頭標線、02 跑道著陸區（Touch Down Zone, TDZ）標線、K1 滑

行道邊線、K1 滑行道上跑道等待位置標線，量測左右主輪遺留於 20 跑道末端之胎

痕軌跡及航機鼻輪、左右主輪最後停止位置，結果與 DVDR 中所記錄之飛航軌跡

與衛星影像套疊如圖 1.12-2 與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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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 航機落地滾行偏出跑道遺留胎痕圖 

 

 
 
 
 
 
 
 
 
 
 
 
 
 
 
 
 
 

圖 1.12-2 DVDR 飛航軌跡與遠距衛星影像套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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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3 DVDR 飛航軌跡與近距衛星影像套疊圖 

所量測之胎痕位於 20 跑道中心線左側，鼻輪停止位置距 20 跑道中心線垂直距

離約為 112 呎，距 20 跑道末端約為 174 呎，磁航向 171 度。 

1.12.2  航空器撞擊資料 

該機偏出跑道後鼻輪撞擊人孔孔座，造成鼻輪起落架斷折（詳圖 1.12-4）；右

發動機損傷包含發動機整流罩底部及進氣道（詳圖 1.12-5），前下機身因鼻輪起落

架斷折，潰縮之起落架支柱擠壓蒙皮造成 frame 17 至 frame 20 以及 stringer 26L 至

stringer 28R 之間區域 2 處穿孔及凹陷變形（詳圖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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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4 鼻輪起落架斷折圖 

 

 
 
 
 
 
 
 
 
 
 
 
 
 

圖 1.12-5 右發動機整流罩損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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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6 前機腹蒙皮損傷部位示意圖 
 

1.13  醫學與病理 

無相關議題。 

1.14  火災 

無相關議題。 

1.15  生還因素 

無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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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測試與研究 

無相關議題。 

1.17  組織與管理 

無相關議題。 

1.18  其他資料 

1.18.1  訪談資料 

1.18.1.1  正駕駛員訪談摘要 

正駕駛員為華航培訓機師，曾於華航擔任 B744 副駕駛員，民國 97 年派往華

信升任正駕駛員，目前擔任華信標考組組長；事故當日下午 2:10 松山報到，執行

E3 班，共 6 個航班，於報到櫃檯取得所有天氣資料、NOTAM、機務狀況、當日派

遣表及相關表單。笫一趟馬公來回為正常飛行，去馬公由正駕駛員擔任 PF，回程

由副駕駛員擔任 PF，接下來更換副駕駛員改為訓練飛行，頭一趟為臺東來回，由

受訓副駕駛員擔任 PF，回松山得知馬公機場能見度為 2,400 公尺，AE369 除來回

油量外，聯管中心要求另多加 1,800 磅應變油量。 

此航班為 AE369，由正駕駛員擔任 PF，乘客 104 人，組員加隨機機務 6 員，

油量為 13,820 磅，巡航時抄收到馬公機場 ATIS Information O，能見度 2,400 公尺，

TSRA21，因不符合馬公機場 VOR-1 進場標準，於是開始減速，並預計在 TOMMY

待命，高雄近場臺通知新的 ATIS P，能見度 3,200 公尺，小雨，已符合進場標準，

完成進場提示，決定以 Flap 5 及 Auto Brake Medium 落地，於 ALAR 檢查表部分，

特別提醒為 Medium to High risk，因原廠並無提供相關濕跑道落地距離之計算表，

且依照原廠 AOM 之計算方法，馬公機場之乾、濕跑道落地距離已符合要求無需計

算落地距離，距 VOR 10 至 12 浬左右，即可看見跑道，進清除區後，雨勢變為較

                                              
21 Thunder Storm Rain 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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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並沒有使用雨刷，因使用雨刷，視線反而較不清楚，使用自動油門及 Continuous 

Descent 進場，PAPI 指示三紅一白，大約於距跑道頭 2,000 呎左右著陸，Spoilers

伸展正常，並感覺 Auto Brake Medium 作用不正常，改用 Full Manual Brake，並同

時使用 Reverse，覺得反推力油門手柄不易拉起，且飛機有徧側現象，即將 Reverse

放回 minimum，同時使用 Manual Brake 及舵板控制飛機，在獲得 directional control

後，繼續使用 Reverse，距離 K1 大約三、四百呎時，速度約為六、七十浬，飛機

稍為左徧，此時覺得無法於跑道尾端停住飛機，且跑道尾端 Stop Way 之後為斜坡，

遂決定將飛機駛入左側草地。飛機停妥後，即按照公司緊急逃生程序處置，檢查所

有儀表，未發現有起火或漏油現象，即使用機上廣播通知客艙組員保持警戒，啓動

APU 後，關斷左、右發動機，並通知隨機機務將 DVDR 斷電，由空軍及航站協助，

乘客由 1R門下機。副駕駛員已完成 90航段之訓練，進場提示有特別提醒按照 SOP22

呼叫。 

任務前三天作息為第一天飛臺中至仁川來回任務，第二天飛臺中至胡志明來回

任務，返回臺中後，再乘坐高鐵回臺北，昨日於公司開會。次日訪談表示事故當時

已感覺相當疲勞。 

1.18.1.2  副駕駛員訪談摘要 

副駕駛員為華航培訓機師，於 2012 年 4 月轉交華信協訓，於 6 月底完成 ERJ 

Type Training 及 Local Check 後，開始航路訓練，於事故當日下午 4:55 臺北松山機

場報到，先完成一趟臺北-臺東來回，並接著執行臺北-馬公 369 班機，擔任 PM，

於松山起飛前已得知馬公機場低於進場標準，於是除來回燃油外，另多帶燃油，總

共約 13,000 磅。 

航機起飛後，與高雄近場臺 128.1 聯繫，得知馬公機場天氣低於進場標準，，

預計前往 TOMMY 待命， 等天氣轉好，經抄收更新過後 ATIS P，能見度為 3,200

公尺，天氣符合進場標準；完成進場相關設定，航機預計落地重量為 93,000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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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駕駛員也於進場提示中再一次強調天候狀況及副駕駛員尚為訓練學員，對進場過

程中有任何不符規定，要馬上指正，準備完成後，選擇以 Flap 5，Autobrake Medium

執行此次 RWY 20 VOR-1 進場。約 12, 13 浬已能看清楚跑道，按規定放完外型並

完成 Final Checklist，於 1,000 呎下，正駕駛員解掉 Autopilot，接近地面時，雨勢

慢慢變大，待飛機觸地後，副駕駛員監視減速率並呼叫「80」，同時正駕駛員也馬

上以 Manual Brake 增加減速率，待副駕駛員呼叫「60」，飛機開始向左側滑，滑離

跑道後才完全停止。這時正駕駛員也照程序呼叫「Attention crew on station, Attention 

crew on station」，接著判斷無立即需要疏散旅客，請組員繼續保持警戒，並開 APU，

關閉兩具發動機，待乘客經由 1R 門離開飛機後，正副駕駛員才離開飛機，步行上

車時，注意到跑道上積水狀況與原先塔臺告知「Wet Runway」有所差距。 

1.18.1.3  航務協理訪談摘要 

受訪者為華信航務處協理，進入航空界將滿 25 年，原於華航服務，參加自訓

機師計畫開始擔任飛行員，至華信航務處任現職約 3 年。目前於華信有 Rating 機

種為 ERJ，總飛行時間約 10,000 小時，曾飛過 AB4、747、 A320 任 FO，飛 AB4

時升機長，離開華航時是 B738 總機師。 

受訪者說有關飛安之資訊分享，於收到相關資訊後由標考組負責傳給所有組

員，並有下游機制瞭解組員是否有閱讀。另於航安會議中作專題報告，著重在如何

改進操作，像本次事故，航務處立刻安排於航務安全會議提報及討論，由當事人親

自提報。其他事故均有專題報告，例如濕滑跑道、落錯跑道等，像上週長榮發生之

事故，航務處已發一通告，告知組員應變之考量，所以相關事故分享之因應措施，

第一時間點都有做到。 

問及針對 GE515 飛安會發布之期中飛安通告是否收到，受訪者說沒印象。但

對於安管室傳來之飛安資訊，是有相關處理程序。重點是會 Review，視資訊之情

節，如需讓組員知道，一定會宣達，但也許因人力關係，處理不夠完善。對飛安月

會宣導內容會公告周知，未參加之飛行員都會知道。有關是否有相關規定告知組員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44 

網站上有飛安資訊，受訪者回答印象中 FOM23或組員手冊中有，如沒有會加上去

。同意「寫你所做，做你所寫」之概念。 

有關風險管理（Risk Management），針對澎湖馬公跑道縮短，受訪者認為確實

是一風險，操作上之做法為規定由機長起落，建議使用 Flaps Full 落地等。有關每

日風險評估，執行約 3 個月，其中有一項對跑道之熟悉度，受訪者認為本事故之飛

航組員不可能知道跑道外之情況，其落地前將煞車置於 Medium，已考慮到跑道短

之問題，但跑道 6,800 呎對 ERJ 型機來說並不短，道面差是重要因素，機長報告也

有提到積水情形。針對本次事故，公司以後之改進方式是落地前使用 Flaps Full, 

Brake Max。另對遠東上次馬公出跑道事故，有做過 Risk Management 但對本事故，

航機可能已落地但 Air/Ground mode 未顯示，可能有誤差。 

問及 ERJ 落地前是否需計算落地距離，受訪者說針對 ERJ 原廠資料不必計算

乾、濕跑道落地距離．針對乾、濕跑道目前 Policy 未律定要算，根據現有資料設

計需要之落地距離絕對夠，只要跑道沒有 Standing Water，目前 ERJ 飛的跑道距離

均無問題，但查相關數據是可增加飛行員之狀況警覺，曾問原廠要求下一版本之快

速參考手冊（Quick Reference Handbook, QRH）中加入相關數據，但原廠認為現行

資料符合法規而不提供，經討論後原廠同意給，但沒時程表。 

受訪者說對訓練政策有關 Reject Landing，所有需要訓練之課目，3 年 Rotate

一次，有包含 Reject Landing 課目。另跑道落地（Touch Down）之要求，原則為跑

道長度之 1/3 或距跑道頭 3,000 呎內落地，以少的為準。有關 Reject Landing 之判

斷，白天較易判斷是否重飛，於夜間或能見度不良不好判斷。但機場相關設施應加

強，例如跑道燈及道面摩擦力，如本事故後馬公機場已塗上一層塗層，落地後感覺

減速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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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4  航空站值班航務員訪談摘要 

值班航務員守聽無線電時，得知 AE369 請求拖車支援後，立即開巡察車載華

信馬公站主任及機務領班到達現場拍照。當時下著小雨，跑道鋪面有點亮度及顏色

稍有變，沒有積水，目視觀測判定為「Wet」至「Water Patch」間，道肩有積水，

因忙著聯絡相關單位支援疏運旅客及行李運送等緊急處置，無法詳細觀測道肩積水

深度。 

1.18.2  航務相關文件資料 

 華信 ERJ 飛機操作手冊第 3 章程序及技巧（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3-11

節落地（Landing）敘述，Flaps Full 落地距離較 Flaps 5 落地距離為短，大重量和/

或短跑道及濕跑道情況下，Flaps Full 為較適當之落地構型（詳圖 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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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1 AOM Landing Flap Setting 摘錄圖 

華信航務手冊第 6 章程序及技巧（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6.9 節進場

（Approach）6.9.8 小節穩定進場（Stable Approach Criteria），記載航機須安全著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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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欲降落跑道著陸區，跑道著陸區為欲降落跑道長度之前 3,000 呎或前 1/3 跑道長，

取其小者（詳圖 1.18-2）。 

 

 
 
 
 
 
 
 
 
 
 
 
 
 
 
 
 
 
 
 
 
 
 
 
 
 
 

圖 1.18-2 FOM Stable Approach Criteria 摘錄圖 

華信 ERJ 飛機操作手冊第 3 章 3-11 節說明 ERJ 落地操作技巧，飛機距地高度

30 呎時，將油門收向 Idle，並確定於著陸時，油門已收到 Idle 位置（詳圖 1.18-3）；

當主輪距地約 10 呎時，開始平飄，增加飛機仰角約 3 度，減低下降率，飛機著陸

速度大約為 Vref + Gust correction。不可讓飛機飄浮（Floating），應將飛機飛到跑

道上並完成落地滾行程序，不可為達到完美的輕落地而延長平飄（詳圖 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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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3 AOM Flare and Touchdown 摘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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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4 AOM Touchdown point 摘錄圖 

Embrare 原廠 170/175/190/195 標準操作程序手冊（Standard Operation Manual, 

SOPM）第 3 章程序及技巧（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3-40 節落地（L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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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有關濕/滑跑道之落地操作，降落於濕/滑跑道時，須執行「Positive」及「Firm

」著陸（詳圖 1.18-5）。 

 

 
 
 
 
 
 
 
 
 
 
 
 
 
 
 
 
 
 
 
 
 
 
 
 
 
 
 
 
 
 
 
 
 
 

圖 1.18-5 SOPM Landing on wet runway 摘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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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er 190 QRH PD-35 Landing 落地距離評估及落地速度表（詳圖 1.18-6）。 

 

 
 
 
 
 
 
 
 
 
 
 
 
 
 
 
 
 
 
 
 
 
 
 
 
 
 
 
 
 
 
 
 

圖 1.18-6 QRH Vref 摘錄圖 

Embrare 原廠 170/175/190/195 標準操作程序手冊第 3 章程序及技巧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3-40 節落地（Landing）敘述有關濕/滑跑道之落地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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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於濕/滑跑道降落時，著陸後應使用全反推力至空速約 80 浬/時，然後減低反

推力，60 浬/時至 Min Rev（油門桿位置 12 度），30 浬/時至 Idle 位置，航機在高速

時使用反推力器之減速效果最佳，如有必要可使用反推力至飛機全停（詳圖 1.18-7）

。 

 

 
 
 
 
 
 
 
 
 
 
 
 
 
 
 
 
 
 
 
 
 
 
 
 
 
 
 
 
 
 
 

圖 1.18-7 Reverse Usage SOP 摘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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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re 原廠 170/175/190/195 標準操作程序手冊第 3 章程序及技巧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中，航機低於標準 3 度下滑道應呼叫「Glide」（詳圖

1.18-8）。 

 

 
 
 
 
 
 
 
 
 
 
 
 
 
 
 
 
 
 
 
 
 
 
 
 
 
 
 
 
 
 
 
 

圖 1.18-8 Standard Call-outs SOP 摘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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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信相關飛航手冊內容，並無明確律定當偏離正確航跡所應執行的相關標準呼

叫術語（詳圖 1.18-9） 

 

 
 
 
 
 
 
 
 
 
 
 
 
 
 
 
 

圖 1.18-9 AOM Standard Call-outs 摘錄圖 

華信 ERJ 飛機操作手冊有關落地油門之操作，於第 6 章正常操作程序文中，

飛航組員須確定自動油門自動收回至 Idle 位置（詳圖 1.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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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10 AOM Normal Procedure－Thrust Reduction 摘錄圖 

1.18.3  落地距離相關文件及資訊 

民航局民用航空法 07-02A 航空器飛航作業管理規則附件六（詳附錄五）飛機

性能及操作限制規定，航機降落於乾跑道時須在 60%可用落地距離之內全停降落；

若跑道狀況為濕滑，則可用落地距離至少須等於降落乾跑道時落地距離之 115%，

另所需落地距離24為落地距離再乘 1/0.7 倍之距離。 

Embraer 190 AOM VOL1 CH5 05-35–Landing，簽派計算所需跑道距離時，在

乾跑道之情況下為「Unfactored Landing Distance」25乘 1.667 倍，在濕跑道之情況

                                              
24 所需落地距離：Landing Distance Required 
25 Unfactored landing distance is the actual distance to land the airplane on a zero slope, ISA temperature, dry 

runway, from a point 50 ft above runway threshold at Vref, using only the brakes and spoilers as deceleration 
devices (i.e., no engine reverse thrust is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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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為「Unfactored Landing Distance」乘 1.917 倍。 

於最大手動煞車、襟翼 5 及未積冰之條件下，配合不同之落地重量、降落機場

氣壓高度及風速等因素，航機降落之「Unfactored Landing Distance」如表 1.18-1。  

 
表 1.18-1 Unfactored Landing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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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分析 

2.1  飛航操作 

該班機飛航組員的飛航資格符合民航法規之規定；事故前 72 小時之休息及活

動正常；無證據顯示飛航組員於飛航中曾受任何藥物及酒精影響；該班機之載重平

衡在限制範圍內。 

有關該機偏出跑道與飛航操作相關之因素含落地構型、穩定進場、進場落地前

操作、落地後操作、狀況警覺與決心下達、標準呼叫、華信 ERJ 飛機操作手冊、

落地距離、水飄分析等分述於後： 

2.1.1  落地構型 

飛航組員於下降前進場提示，已提及馬公機場跑道為濕跑道，飛機載客為滿載

104人，攜帶來回油量，另多加1,800磅應變油量，載重平衡表預估落地重量為92,190

磅，約最大落地重量 95%，較一般正常航班落地重量為重。華信 ERJ 飛機操作手

冊第 3 章程序及技巧（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3-11 節落地（Landing）敘述（詳

圖 1.18-1），Flaps Full 落地距離較 Flaps 5 落地距離為短，大重量和/或短跑道及濕

跑道情況下，Flaps Full 為較適當之落地構型，飛航組員未考慮上述因素，採用 Flaps 

5 落地構型，可能因此增加落地距離。 

2.1.2  穩定進場 

華信航務手冊第 6 章程序及技巧（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6.9 節進場

（Approach）6.9.8 小節穩定進場（Stable Approach Criteria）規範之一（詳圖 1.18-7）：

航機須安全著陸於欲降落跑道著陸區，跑道著陸區為欲降落跑道長度之前 3,000 呎

或前 1/3 跑道長，取其小者。事故當時，馬公機場 20 跑道長度為 6,890 呎（2,100

公尺），以 1/3 長計，事故航機之跑道著陸區終點應為距 20 跑道頭 2,297 呎。而該

機第一次著陸於距 20 跑道頭 2,830 呎，第二次著陸於距 20 跑道頭 3,150 呎，皆超

過跑道 1/3 長之 2,297 呎之跑道著陸區距離，依據華信航務手冊穩定進場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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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該情況時必須重飛或中止落地，當時該機並未執行重飛或中止落地，進入不穩

定進場狀況。 

2.1.3  進場落地前操作 

華信 ERJ 飛機操作手冊第 3 章 3-11 節說明 ERJ 落地操作技巧（詳圖 1.18-3），

飛機距地高度 30 呎時，將油門收回到 Idle，並確定於著陸時，油門已收到 Idle 位

置；當主輪距地約 10 呎時，開始平飄，增加飛機仰角約 3 度，減低下降率，飛機

著陸速度大約為 Vref + Gust correction。不可讓飛機飄浮（Floating），應將飛機飛

到跑道上並完成落地滾行程序。不可為達到完美的輕落地而延長平飄（詳圖 1.18-4）

。Embrare 原廠 170/175/190/195 標準操作程序手冊第 3 章程序及技巧（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3-40 節落地（Landing）敘述有關濕/滑跑道之落地操作，降落於濕

/滑跑道時，須執行「Positive」及「Firm」著陸（詳圖 1.18-5）。 

依據 DVDR 資料，事故航機於無線電高度約 50 呎，開始平飄，自動油門於無

線電高度約 30 呎，開始回收，無線電高度 13 呎，飛航組員手動制止油門回收，此

時左右油門桿位置分別為 31.2 度及 34.2 度（Idle 位置為 22 度），其後油門略有增

減，於無線電高度 2.5 呎，飛航組員手動增加油門，同時帶桿26，使航機從高度 13

呎至著陸費時約 10 秒。依據落地時之風速，著陸速度應為 130 浬/時（詳圖 1.18-6），

而飛機實際著陸速度卻為 122 浬/時，雖油門未收，但著陸速度降低，可能是過長

平飄使然。 

以上分析顯示該機落地前過高平飄、平飄時未收油門及持續帶桿使飛機飄浮，

造成過長平飄，以致未能於跑道著陸區內著陸。 

馬公機場一般以 02 跑道儀器降落系統（Instrument Landing System, ILS）操作

為主，使用 VOR 20 跑道的機會多半在於夏季盛行西南風的時節。事故當時馬公機

場部分跑道正處整修期間，為此 20 跑道頭和其 PAPI 暫時性的內縮。檢視事故飛

                                              
26維持或增加飛機仰角之操控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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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組員的飛行紀錄，於事故前正副駕駛員各別有一次及二次之夜間降落於內縮 20

跑道的經驗。正駕駛員於進場前提示亦指出為中至高風險的進場狀況。訪談資料顯

示航機雖於 10 至 12 浬時已目視跑道，但進入清除區時雨勢變大，此時正駕駛員依

經驗決定不使用雨刷以能得到較為清楚的視線，航機雖仍對正跑道中心線，但正駕

駛員卻於離地 50 呎高時開始帶起航機仰角的操作。其可能原因為航機此時的位置

仍於 20跑道外約 550呎（詳圖 2.1-1），相較精確性進場於通過跑道頭高度（Threshold 

Crossing Height, TCH）離地約 50 呎時，航機已進入跑道頭正上方的視覺不同（詳

圖 2.1-2），發現航機位置偏低遂操作航機帶起仰角避免落在跑道頭前。 

 

 
 
 
 
 
 
 
 
 
 
 
 
 
 
 
 

圖 2.1-1 航機位於 20 跑道外約 550 呎時的視覺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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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航機位於 20 跑道頭時的視覺示意圖 

2.1.4  落地後操作 

Embrare 原廠 170/175/190/195 標準操作程序手冊第 3 章程序及技巧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3-40 節落地（Landing）敘述有關濕/滑跑道之落地操

作（詳圖 1.18-7），於濕/滑跑道降落時，著陸後應使用 Max Rev 至空速約 80 浬/時，

然後減低反推力，60 浬/時至 Min Rev（油門桿位置 12 度），30 浬/時至 Idle 位置（圖

2.1-3），航機在高速時使用反推力器之減速效果最佳，如有必要，可使用反推力至

飛機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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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油門桿位置圖 

依據 DVDR 資料，該機第二次著陸後，飛航組員立即將油門桿置於 Min Rev

位置，約 10 秒後，指示空速 83 浬/時，將油門桿置於 Max Rev 位置，再 10 秒後，

指示空速 37 浬/時，將油門桿置於 Min Rev 位置，保持此位置至飛機全停，然後將

油門桿放回 Idle 位置。飛航組員於指示空速 83 浬/時才使用 Max Rev，不符最佳減

速效果操作之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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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聯邦航空總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 AC25-7C The flight 

Test Guide for the Certification of Transport Category Airplanes（詳圖 2.1-4）文中說

明，航空器飛航手冊（Airplane Flight Manual, AFM）計算落地距離時，飛航組員

煞車使用，以 2 秒鐘到達最大煞車（Maximum Brake, Max Brake）狀態為依據，該

機飛航組員於著陸後 4 秒，將自動煞車解除，使用人工煞車，約於 10 秒後，才將

煞車踏板踩到底，又於地速 35 浬/時，將煞車踏板鬆開。 

 

 
 
 
 
 
 
 
 
 
 
 
 
 
 
 
 
 
 
 
 

圖 2.1-4 FAA AC25-7C 煞車時間摘錄圖 

依據原廠落地性能分析資料（詳附錄六）顯示，如飛航組員著陸後立即使用

Max Rev 及 Max Brake，應能將飛機停於跑道內。 

依據上述分析，該機組員於指示空速 83 浬/時才使用 Max Rev，使用人工煞車

約於 10 秒後，才將煞車踏板踏滿，該未適時使用 Max Rev 及 Max Brake 之操作，

延誤最大減速效果作用之時機，又於地速 35 浬/時，將煞車踏板鬆開，將方建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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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佳減速效果解除，以致總減速效果不佳。 

2.1.5  狀況警覺與決心下達 

承前 2.1.3 節所述，當事故機自離地 13 呎至觸地持續平飄了約 10 秒後始著陸，

可能係正駕駛員將油門保持大於 Idle 位置，致使航機下沈率減少而延長平飄時間，

造成超出跑道著陸區範圍落地。倘若飛航組員當時懷疑航機能否順利於跑道著陸區

內著陸，最適切的處置應是執行重飛，而該機繼續執行落地操作，顯示飛航組員可

能並未懷疑航機會超出跑道著陸區著陸，抑或認為雖會超出跑道著陸區，但剩餘跑

道仍能使航機安全落地。檢視華信航務相關手冊內容發現，其雖定義跑道著陸區範

圍，但並未明確訂定於飛航操作時如何判定航機是否已超出最大容許的著陸位置的

規範。因此，航機於跑道著陸區內著陸必須仰賴飛航組員的飛行經驗來判斷。於此

事故航班中，副駕駛為才完成基礎飛行訓練，當時正進行航機航路訓練，飛行經驗

相較資淺，在華信手冊中並未提供跑道著陸區判定參考的情形下，恐無法在當時的

狀況下認知航機已超出跑道著陸區，因此未能有效發揮組員資源管理的功能，呼叫

「重飛」，避免繼續落地偏出跑道的風險。 

航機於距跑道頭約 3,150 呎觸地，此時剩餘跑道約 3,650 呎，根據訪談資料，

正駕駛員因懷疑自動煞車系統不正常而改以人工煞車，然過程中仍以柔和施作方式

於 10 秒後才將煞車踏板用到最大，顯示正駕駛員當時尚未認知航機無法停於跑道

上，直到航機地速約 80 浬/時，正駕駛員懷疑航機遭遇水飄，認為在此跑道狀況下

航機恐無法安全停止於跑道上，因而於地速約 30 浬/時，以鼻輪轉向操縱航機偏出

至跑道邊平整區的處置以安全停止航機。對此，倘若航機真的遭遇水飄現象，則由

煞車系統部份所產生的減速效能會瞬間驟減、甚或完全消失，則航機確可能無法停

止於跑道上，然本報告 2.1.9 節分析當時跑道條件應不會發生水飄行為；另依 DVDR

中飛航組員煞車操作行為和航機煞車系統反應及減速性能比對後發現：當時正駕駛

員雖逐步增加煞車的運用至最大，但航機的減速率大致仍恆定保持約 2.1 公尺/秒平

方，並不因踩下更大的煞車板角度而增加。按 ERJ 原廠所提供的落地性能分析資

料顯示，此時的減速性能符合該機型在濕跑道上的落地特性（事故當時 ERJ 原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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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提供此段資料給華信），飛航組員雖增加煞車使用，但防滑煞車控制系統

（Anti-skid Brake Control System）為確保輪胎在航機滾行時能持續轉動，反而會自

動減少煞車壓力的輸出以避免輪胎鎖死。由此顯示，正駕駛員所懷疑的航機遭遇水

飄，可能是因為防滑煞車控制系統制動所造成。 

綜合前述分析，航機於超出跑道著陸區卻仍繼續著陸操作的行為而未執行重

飛；華信未明確訂定跑道著陸區參考規範以協助飛航組員判斷；正駕駛員不熟悉該

機型溼跑道減速特性等因素，造成飛航組員未能警覺航機超越跑道著陸區，及誤認

航機遭遇水飄，造成此次事故發生。 

2.1.6  標準呼叫 

依據 ALAR Tool Kit 1.4 節「標準呼叫」中闡明其目的為面對現今源自不同背

景的飛航組員，於需要雙人共同操作的航機中，能依照各機型的特性，有效運用的

明確溝通術語，以提升組員的狀況警覺及組員資源管理（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CRM）。標準呼叫可減少飛航組員決策錯誤，標準呼叫制定應實際、

精簡及清晰。舉例來說，於執行 ILS 進場時當正駕駛員將航機偏離左右定位臺或標

準下滑角時，副駕駛員應呼叫「localizer」、「glideslope」以明確的提醒正駕駛員修

正的目標。然而在航機轉換手控飛行目視落地前，當航機略低於標準下滑道時，擔

任 PM 的副駕駛曾呼叫「three red」，另於落地滾行偏離中心線時，亦曾呼叫「not on 

track」，並不符合前述呼叫標準的精神。參考 Embrare 原廠 170/175/190/195 標準操

作程序手冊第 3 章程序及技巧（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中，有針對不同的飛航

階段組員間的標準呼叫作出規範。參酌手冊 3-35-01 節中對儀器進場時的標準呼

叫，航機低於標準 3 度下滑道應呼叫「glide」（詳圖 1.18-8）。然檢視華信相關飛航

手冊內容，發現該公司僅針對正常飛航程序的組員協調合作以及有關的呼叫和確認

加以規範，並無明確律定當偏離正確航跡所應執行的相關標準呼叫術語（詳圖

1.18-9），可能會造成飛航組員於溝通時產生不明確的認知而無法有效消弭航機偏

離正常狀態時所產生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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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華信 ERJ 飛機操作手冊 

Embrare 原廠 170/175/190/195 標準操作程序手冊第 3 章程序及技巧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3-40 節落地（Landing），有一章節敘述有關濕/滑跑

道之落地操作，特別強調於濕/滑跑道降落時，飛機應在最短距離內停住，預先詳

細計劃精確執行進場、平飄及著陸之相關程序與速度，包括跑道面特性、落地跑道

長度計算、落地操作技巧及其他應特別注意事項（詳圖 1.18-5）。然該手冊並未發

給飛航組員，飛航組員執行航機操作的準則主要是依據華信 FOM 和華信 ERJ 

AOM，但上述內容未見於華信 ERJ 飛機操作手冊內。此相關資料，對飛航組員於

濕/滑跑道之落地操作，有很大助益，可降低衝出跑道之風險。 

華信 ERJ 飛機操作手冊之規範有關落地平飄高度為 10 呎亦與 Embrare 原廠

170/175/190/195 標準操作程序手冊規範之 10 至 20 呎不同。 

  華信 ERJ 飛機操作手冊有關落地油門之操作，於第 3 章程序及技巧文中規範

飛航組員於離地高度 30 呎，須手動將油門收回至 Idle 位置（詳圖 1.18-3），但於第

6 章正常操作程序文中，飛航組員須確定自動油門自動收回至 Idle 位置（詳圖

1.18-10），落地時，2 種不同之操作程序，易造成組員混淆。 

2.1.8  落地距離分析 

2.1.8.1  簽派作業 

根據 1.18.3 節 DVDR 資料，事故航班於落地期間（無線電高度 53 呎至至主輪

落地）之載重及風速，分別為 92,250 磅及尾風平均約 2.7 浬/時，對照表 1.18-1 使

用線性內插計算後，可得在上述條件下之「Unfactored Landing Distance」約為 2,772

呎，即乾跑道情況下，簽派所需落地距離為 4,621 呎，濕跑道情況下，簽派所需落

地距離為 5,314 呎，小於馬公機場可用跑道距離 6,890 呎，符合 07-02A 航空器飛

航作業管理規則附件六飛機性能及操作限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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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解大落地重量及大尾風狀況下，簽派作業是否仍符合規定，選用最大落地

重量97,002磅及尾風10浬/時等條件27，由表1.18-1查得Unfactored Landing Distance

為 3,208 呎，考量乾跑道及濕跑道的安全裕度（Safety Margin）後，所需落地距離

分別為 5,348 呎及 6,150 呎，小於馬公機場可用跑道距離 6,890 呎，上述最大落地

重量及最大尾風之情況下，簽派作業仍可符合規定。 

2.1.8.2  到達目的地時之落地距離評估 

FAA 曾於 2006 年 8 月 30 日發布操作人安全警報（Safety Alert for Operators, 

SAFO）06012，建議渦輪噴射機業者應該考量天氣、跑道條件、航機重量、煞車

減速裝置等條件後，對於真實落地距離製作增加 15%安全裕度之落地距離資料供

飛航組員於進場時參考，該真實落地距離中的空中距離28（Air Distance）亦須反應

出航空公司的操作政策、程序、訓練與經驗等；另於該文件中亦建議若無濕跑道性

能資料時，可使用表 2.1-1 資料計算濕跑道落地距離，表中之係數已包含 15%安全

裕度。 

表 2.1-1 無濕/受汙染跑道性能資料時之加成係數表29 

Runway Condition 
Reported Braking 

Action 

Factor to apply to（factored）

dry runway landing distance 

Wet Runway, Dry Snow Good 0.9 

Packed or Compacted Snow Fair/Medium 1.2 

Wet Snow, slush, standing 

water, ice 
Poor 0.6 

Wet ice Nil Landing is prohibited 

民航局於民國 101 年 10 月 18 日（本事故發生後）發文國籍航空公司，內容提

                                              
27 假設選擇航機最大落地重量 97,002 磅、氣壓高度 0 呎、尾風 10 浬/時以及進場速度為 Vref+0 浬/時。 
28 指航機高度 50 呎通過跑道頭至落地之距離，標準為 1,000 呎。 
29 表中係數為假設使用最大手動煞車、自動擾流板以及反推力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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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四）任務簽派：…..3、渦輪噴射飛機應製作以 115%安全裕度（Safety Factor）

之實際落地距離及落地重量限制表，提供簽派員及駕駛員執行。（五）標準作業程

序及技術部分：…..2、進場提示（Approach Briefing）應包含氣象因素考量、落地

距離之確認（乾、濕跑道落地距離計算方式含 115% Safety Martin）與燈光系統辨

識及重飛程序。」 

華信 AOM 中的 Unfactored Landing Distance 為乾跑道、50 呎通過跑道頭、使

用最大人工煞車、未使用反推力裝置等條件下，空中距離約於距跑道頭 1,000 呎，

經過試飛認證（certificated）的落地距離，與飛航組員例行的操作不同；QRH PD-35 

Landing 資料中之落地距離資料與華信 AOM 相同，飛航組員無法由 QRH 中計算真

實落地距離。然參考 SAFO 資料，並依據 1.18.3 節資料，Unfactored Landing Distance

為 2,772 呎，若進場速度為 136 浬/時30，可計算出濕跑道落地距離為 4,599 呎31。

另華信 FOM Rev 16, Chapter 6 中提及落地區為跑道長度之前 1/3 或 3,000 呎之較短

者，參考 SAFO 資料建議，實際落地距離中的空中距離亦須反應之。以事故當時

馬公機場跑道長度為例，依據華信 FOM 落地區域為過 20 跑道頭之後 2,297 呎內，

若與一般約 1,000 呎之空中距離比較， 則多消耗 1,297 呎之跑道長度，計算實際落

地距離時應考量上述情形，將其包含在內，否則有衝出跑道之風險。 

若飛航組員遭遇惡劣的天氣條件或遇突發狀況須轉降其他非預劃機場時，則須

重新計算落地距離，航空公司應提供較為詳細的降落性能資料給飛航組員參考，例

如濕跑道性能資料。如有可能應尋求飛機製造商協助，取得其他影響落地距離條件

的性能圖表，例如自動煞車裝置、跑道坡度、溫度、反推力裝置、煞車效果報告

（reported braking action）等，使飛航組員能夠於進場前掌握更接近實際之落地距

離。 

                                              
30 參照華信航空 QRH-3078-011 Rev.7，可查得 Flap 5 且落地重量 92,000 磅的進場參考速度(Vref) 為 129 浬

/時，DVDR 中記錄之 selected airspeed 為 136 浬/時，參考表 1.16-1，進場速度每增加 5 浬/時落地距離將
增加 206 呎，即進場速度增加 7 浬/時落地距離將增加 288 呎。 

31 （2,772+288）x1.67x0.9=4,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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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華信 QRH 資料，飛航組員所使用的落地距離資料與華信 AOM 相同，內

容包含乾跑道、污染跑道及各系統失效時落地距離之計算方式等資料，未包含濕跑

道落地距離計算資料，亦無 15%安全裕度之規範資料。 

2.1.9  水飄 

航空器於溼滑跑道起降，鋪面上之積水於機輪排水時受到胎面擠壓，產生之水

壓可能將部分機輪舉離鋪面，導致機輪與鋪面間之摩擦力降低，此種現象稱為水飄

（Hydroplaning）。水飄發生時，航空器之減速及方向操控效能受其影響而降低。

水飄種類可區分為三種：黏滯水飄（viscous hydroplaning）、動力水飄（dynamic 

hydroplaning）及膠融水飄（reverted rubber hydroplaning）等。 

水飄發生條件及本事故發生之重要數項條件比較如下： 

一、主輪溝槽磨耗：溝槽過淺會造成跑道鋪面與輪胎間排水不良，因水具不可壓縮

性會舉升航機，形成水飄現象，該機 1 至 4 號主輪溝槽深度分別為 8、3、8

及 9 公釐，符合規範要求。 

二、跑道積水深度：達動力水飄之最低條件為跑道積水 3 公釐，黏滯水飄為 1 公釐

，依事故當時降雨量推估，跑道積水深度僅約 0.2 公釐，遠低於上述值。 

三、跑道污染：胎屑、油污可能造成跑道污染形成黏滯水飄，現場勘驗結果未發現

油污，摩擦係數檢測結果良好亦排除胎屑沉積因素。 

上述條件顯示本事故無水飄發生之條件。另依「民用機場鋪砌道面狀況應注意

事項」，若發生全水飄現象時，輪胎滑動百分比達 100%，發生最大摩擦係數時輪

胎滑動百分比約 15~20%間，該機主輪落地後輪胎滑動百分比均低於 20％，顯示落

地滾行過程，無水飄現象發生。 

2.2  維修分析 

該機事故前一個月之飛航及維護工作記錄表無異常登錄，無與本次事故相關之

異常維修紀錄；該機之適航指令執行紀錄顯示，適航指令之管制及執行無異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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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停機線檢查卡維護紀錄 

參照華信 Embrare 190 型飛機停機線各項檢查工作卡規定，完成檢查後維修員

應於檢查卡簽名欄內簽署員工號碼，表示已執行且檢查結果正常，若發現缺點則須

登錄於飛機維護記錄表之缺點說明欄內，待缺點改正後再於檢查卡填寫員工號碼，

最後由具有民航局證照之地面機械員逐頁填姓名及檢查日期，表示完成缺改或檢查

結果正常，依據 1.6.2，該機事故前一個月內之維護紀錄顯示，過境檢查紀錄及後

推前檢查紀錄有未依規定簽署狀況，華信應依其檢查卡規定執行維護紀錄登載與保

存。 

2.2.2  飛機監控電腦紀錄資料 

訪談資料顯示正駕駛員因懷疑自動煞車系統不正常而改以人工煞車，操作反推

力器時亦感覺有提拉油門桿不滑順現象，然依據 1.6.2 華信提供該機事故後之監控

電腦紀錄資料顯示，該機自動煞車系統及反推力系統皆無故障紀錄。 

2.3  天氣 

馬公機場氣象雷達 2124 時高度 0.5 公里之等高面位置指示器（Constant Altitude 

Plan Position Indicator, CAPPI）雷達回波圖（圖 2.3-1）顯示對流較強的區域位於機

場南方，與地面天氣觀測紀錄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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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馬公機場氣象雷達 2124 時雷達回波圖 

依據 ICAO 對於自動天氣觀測系統之降雨強度定義，每小時累積雨量不超過

2.5 公釐為小雨，大於 10 公釐為大雨；對於更小時間尺度之降雨強度定義，美國

FAA 稱 6 分鐘累積雨量不超過 0.01 吋為小雨，大於 0.03 吋為大雨。空軍 AWOS

雨量計為傾斗式雨量計（Tipping-Bucket Raingauge），當雨量累積達到 0.2 公釐時

記錄一次，由表 1.7-1，事故前後約每 3 至 4 分鐘雨量累積達到 0.2 公釐，2100 時

至 2200 時一小時累積雨量為 4.0 公釐，綜上所述，事故時之降雨強度稍大於定義

之小雨。 

2.4  機場 

2.4.1  跑道地帶整平 

該機偏出跑道後，鼻輪陷入跑道地帶（Runway Strip）草地滾行，碰撞一滑行

道邊燈手孔之長方型水泥結構物（本文 1.10 節編號 A 孔座），鼻輪底距水泥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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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面至少 20 公分。該滑行道邊燈手孔之水泥結構物距跑道中心線約 36 公尺，位於

「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第 3.4.4 節32規範之跑道地帶內，依第 3.4.6 節建議該

物體應儘可能移除或依附篇 A 補充指導資料第 8.2 節33建議，應採取措施防止飛機

輪子在陷入草地地面時，撞上跑道地帶內結構物體之堅硬垂直面。 

該滑行道邊燈手孔之水泥結構物未依「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附篇 A 補

充指導資料第 8.2 節採取措施防止飛機輪子在陷入草地地面時，撞上跑道地帶內物

體堅硬垂直面之建議，導致該機鼻輪折斷，航機軌跡停止處至少另有 3 處水泥結構

物（分屬民航局及空軍），無上述防止措施。 

另該機場 02 跑道距跑道中心線約 85 公尺處，設置平行跑道之溝渠，不符合「

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第 3.4.8 節34及附篇 A 補充指導資料第 8.3 節所述，精

確進場之跑道地帶平整區內地面，須予以整平之建議。  

2.4.2  跑道抗滑檢測 

馬公機場平均每日降落航次 46 至 49 架次，調查發現，該機場符合「機場鋪砌

                                              
32 3.4.3 精確進場跑道之跑道地帶，其寬度為自跑道中心線及其延長部分中心線每側橫向延伸至少下述距

離：－兩側各 150 公尺：跑道參考長度分類為 3 或 4 之跑道。3.4.6 建議位於跑道地帶上可能對飛機構
成危險之物體，應被視為障礙物，並應儘可能移除。 

33 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附篇 A 補充指導資料 8.2 （跑道或滑行道）地帶上之物體，敘述如下：在與跑
道相鄰之全部跑道地帶內，應採取措施防止飛機輪子在陷入地面時撞上堅硬之垂直面。國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附約 Attachment A 8.2 Objects on strips，敘述如下：Within the general area of the strip adjacent to the 
runwa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event an aeroplane’s wheel, when sinking into the ground, from striking 
a hard vertical face. 

34 3.4.8 建議－ 儀器跑道之跑道地帶，自跑道中心線及其延長部分中心線每側橫向延伸至少下列距離之範
圍內，應提供平整區，以備飛機滑出跑道時使用：－兩側各 75 公尺：跑道參考長度分類為 3 或 4。…註
－ 有關跑道參考長度分類為 3 或 4 之精確進場跑道之跑道地帶需要較大之平整區之指導原則，詳見附
篇 A 第 8 節。附篇 A 第 8.3 節…附篇圖 A-4 顯示對精確進場跑道可以考慮之較寬跑道地帶之形狀及
尺寸。它是根據飛機衝出跑道之資料所設計。需要整平之部分擴大到距跑道中心線 105 公尺處，除了從
跑道端 300 公尺處開始可逐漸減少到距中心線 75 公尺（該處距跑道頭 150 公尺）。然後保持距中心線 75
公尺直至跑道地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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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面狀況應注意事項」35所述，每 3 個月執行跑道抗滑檢測，6 個月執行清除胎屑

之建議。 

該機場依「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及「機場鋪砌道面狀況應注意事項」所

要求標準儀器（Grip Tester）及程序進行鋪面抗滑檢測，民國 101 年 9 月 3 日該機

場執行事故後一次之跑道抗滑檢測，因第 3 區分段有部分新鋪築瀝青混凝土且航機

僅滾行於第 1 及 2 段間，因此不採用第 3 段檢測數值，結果顯示：於 65 公里/小時

檢測速度，平均摩擦係數值 0.62，高於該儀器養護標準 0.53 及最低標準 0.43；於

95 公里/小時檢測速度，平均摩擦係數值 0.49，高於該儀器養護標準 0.36 及最低標

準 0.24。此次事故至檢測間無清除胎屑作業，因胎屑會累積造成抗滑值較低，故 9

月 3 日檢測結果應較事故發生時差，意即若 9 月 3 日檢測結果符合規範要求，推測

事故發生時之抗滑值亦符合規範要求。 

該機場距事故最近一次跑道鋪面抗滑檢測結果，符合「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

範」對機場跑道摩擦係數之要求。 

2.4.3  跑道積水推估 

2.4.3.1  鋪面橫坡度 

影響鋪面排水性能的關鍵因素為跑道鋪面橫坡度之設計，若跑道鋪面橫坡度降

坡過小，易肇致跑道產生停滯性積水；若橫坡度降坡過大，可能產生航機朝下坡持

續滾行之風險，因此需權衡兩者影響，保持跑道鋪面坡度均勻下降。 

民航局「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譯自國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附約）第 3.1.18

                                              

35  



第二章 分析 

73 

節建議：飛機大小為 E 分類的之跑道其橫坡度不應大於 1.5%，亦不應小於 1%。 

20 跑道橫坡度降坡平均低於 1%，不符合橫坡度不應大於 1.5%，亦不應小於

1%之規範要求。 

2.4.3.2  降雨量與鋪面水深 

依本報告 1.18.1.6 節航空站值班航務員訪談紀錄：事故時下著小雨，跑道鋪面

有點亮度及顏色稍有變，沒有積水，目視觀測判定為「Wet」至「Water Patch」間

。意即鋪面無超過 3 公釐之積水。 

另依本報告表 1.7-1 馬公機場 AWOS 20 跑道雨量計每分鐘之 1 小時累積雨量

資料，該機落地前 6 分鐘（2118 時至 2124 時）20 跑道降雨量可能最大值僅共 0.4

公釐，推算每小時降雨量為 4 公釐（0.15748 吋/小時）。 

依據 Texas Transportation Institute 公式（詳 2.4-1 圖），代入 20 跑道兩側 5 公尺

（16.4042 呎）之平均鋪面粗質紋理深度為 0.21 公釐（0.00827 吋）及橫坡度 0.98

％估算，求得平均鋪面水深為 0.185 公釐，與值班航務員目視判定相符。 

 

 
 
 
 
 
 
 
 
 
 
 

圖 2.4-1 平均鋪面水深計算公式圖 

2.4.4  PAPI 系統位置 

20 跑道 PAPI 提供目視引導航機進場之功能，於跑道長度縮減後，PAPI 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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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點標線（Aiming Point Marking）亦隨之移動設置位置至距跑道頭 260 公尺處。 

PAPI 位於跑道左側，由 4 盞燈具並排組成，於設計位置水平面上 2°50＇至 3

°10＇形成下滑區，若航機位於該區，駕駛員將目視 2 盞紅燈及 2 盞白燈；若航機

低於該區最低角 2°50＇，則駕駛員將目視 3 盞紅燈及 1 盞白燈，甚至 4 盞全部紅

燈；反之若航機高於該區最高角 3°10＇，駕駛員則目視 1 盞紅燈及 3 盞白燈，甚

至 4 盞全部白燈，詳 2.4-2 圖36。 

依據圖 2.4-2，當跑道縱坡度為 0 且水平面一致時，該跑道最大使用 A320 型

機進場姿態時駕駛員眼睛至機輪高度 7.25 公尺（23.8 呎），依此對應「民用機場

設計暨運作規範」表 5-2 可獲得航機機輪於跑道頭之要求機輪淨距 9 公尺，兩數值

相加後為 16.25 公尺，除以 tan 3°可得理想的 PAPI 設置位置距跑道頭 310 公尺處，

此時通過跑道頭可見兩紅兩白 PAPI 燈之最低高度（Minimum Eye Height over 

Threshold, MEHT）37為 14.71 公尺。但當跑道有縱坡度時，如圖 2.4-3 所示，則需

依據高程差重新迭代計算 PAPI 位置，最後求出 PAPI 設置位置應距跑道頭 258.65

公尺處，取整數後為 260 公尺處，此時 MEHT 為 15.21 公尺（56 呎），另為使 PAPI

與可能設置之 ILS 一致，調大兩紅兩白區域角度至 30＇，因此 4 紅為 2°25＇以下，

3 紅為 2°25＇至 2°45＇間，2 紅為 2°45＇至 3°15＇間，1 紅為 3°15＇至 3°35＇間，

設計圖詳 2.4-4 圖。 

 

                                              
36 摘自國際民航組織文件 9157 機場設計手冊第 4 部目視助航設施第 8 章目視進場滑降指示系統。 
37 「It’s the lowest height at which the pilot will perceive an on-slop indication over the threshold.」摘自國際民航

組織文件 9157 機場設計手冊第 4 部目視助航設施第 8 章目視進場滑降指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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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PAPI 設置位置圖 

 

 
 
 
 
 
 
 
 

圖 2.4-3 跑道縱坡度與 PAPI 設置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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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 20 跑道頭至 PAPI 距離圖 
 

PAPI 位移後，民航局飛測機於民國 100 年 6 月 22 日進行飛測，測試結果合格，

民國 100 年 6 月 30 日啟用，民國 100 年 9 月 26 日再進行飛測，測試結果亦合格。 

另依據「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第 5.2.5.1 節38該跑道應設著陸點標線，第

5.2.5.2 節39應與 PAPI 設置位置一致。 

20 跑道 PAPI 位移位置及航機通過跑道頭之設計高度符合「民用機場設計暨運

作規範」及國際民航組織相關規範之建議。 

2.4.5  著陸區標線 

20 跑道著陸區標線共 4 對（每對標線條數 6,6,4,4）距跑道頭分別為 150、260、

450 及 600 公尺，其中第 2 對由著陸點標線取代。 

依據「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第 5.2.6.3 節：著陸區標線應於跑道中心線

兩側以對稱成對之長方形標線繪設，其對數與可用之降落距離有關；當一條跑道兩

端之進場方向都要繪設該標線時，則與跑道頭間之距離有關。規定如下： 

                                              
38 第 5.2.5.2 節 於跑道參考長度分類為 2、3 或 4 鋪面儀器跑道之各進場端，應繪設著陸點標線。 
39 第 5.2.5.4 節著陸點標線之起點位置，其相對於跑道頭之距離，應不小於表 5-1 中相應欄所述之距離；惟

若跑道裝有目視進場滑降指示燈系統，則標線之起始點應與目視進場滑降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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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跑道著陸區標線設置，符合「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之規定。 

2.4.6  千呎牌設置 

跑道千呎牌係沿跑道裝設，提供飛行員於起飛與降落時，指示跑道剩餘長度資

訊，該機場 20 跑道裝設有跑道千呎牌，如圖 2.4-5，其照明與跑道邊燈同時開啟。 

另依據「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第 5.4.8.3 節（此節譯自美國聯邦航空總

署規範）：…a) 建議方式：於跑道起降使用率較高方向之左側，安裝雙面之跑道千

呎牌[詳圖 5-33 之（a）]...；c)替代方式二：沿跑道兩側，安裝雙面之跑道千呎牌[詳

圖 5-33 之（c）]。另第 5.4.8.3 節：當使用建議方式或替代方式二，而跑道長度不

能被 1000 ft 整除時，其餘數可分別配置於跑道兩端，各一半[詳圖 5-33 之（a）

及（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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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 設置千呎牌之建議方式及替代方式摘錄圖 
 

該機場 20 跑道之跑道千呎牌裝設方式，符合「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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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 

3.1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飛航組員於落地過程操縱該機仰轉過早，未適時將油門收至慢車，於平飄時持

續帶桿，致航機觸地時超出跑道著陸區，於前述狀況時未執行重飛或中止落地，

於著陸後未使用最佳減速程序，誤認遭遇水飄於跑道末端操控航機偏出至跑道

外側草地，致使航機鼻輪撞擊滑行道邊燈手孔造成鼻輪等部位之損壞。（1.1、

1.3、2.1.2、2.1.3、2.1.4、2.1.5、2.4.1） 

3.2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ERJ-190 型機於濕滑及大重量/短跑道落地，手冊建議使用 Flap Full 落地構型，

該事故機落地時使用 Flap 5，未選擇手冊建議之落地構型。（1.1、1.18.2、2.1.1） 

2. 華信 ERJ 飛機操作手冊未包含跑道面特性、落地跑道長度計算、落地操作技巧

和跑道著陸區判定規範等事項及濕/滑跑道之落地性能與操作說明。（1.18.2、

2.1.5、2.1.6、2.1.7、2.1.8） 

3. 華信相關手冊未制定與航機偏離正常操作範圍有關之標準呼叫內容，造成飛航

組員未能有效提升其狀況警覺。（1.18.2、2.1.5、2.1.6） 

4. 華信 ERJ 飛機操作手冊有關落地時之收油門時機有不同程序，可能造成駕駛員

落地操作之混淆。（1.18.2、2.1.7） 

5. 快速參考手冊之降落性能資料中，未包含濕跑道降落距離資料，亦無 15%安全

裕度。（1.18.3、2.1.8.2） 

6. 馬公機場跑道地帶內部分水泥結構物設置未依「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所

述，應採取措施防止飛機輪子在陷入草地地面時，撞上跑道地帶內物體之堅硬

垂直面之建議。（1.10.3、2.4.1） 

7. 馬公機場 02 跑道距跑道中心線約 85 公尺處，設置平行跑道之溝渠，未依「民

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所述，精確進場之跑道地帶平整區內地面，須予以整

平之建議。（1.10.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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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其他發現 

1. 飛航組員相關飛航證照，符合現行民航法規之規定。（1.5、2.1） 

2. 無證據顯示飛航組員於該次飛航中曾受任何酒精藥物之影響。（1.5、2.1） 

3. 該機落地滾行時，未遭遇水飄。（1.18.1、1.18.3、1.18.4、2.1.9、2.4.3.2） 

4. 該機受影響之適航指令、維修困難報告、延遲改正缺點紀錄及其缺點改正均依

規定時限執行管制；該機於事故發生前一個月內之過境檢查有 1 次執行者未於

檢查者欄位簽署，過境檢查卡之後推前檢查紀錄欄位有 3 次無檢查者簽署，不

符檢查工作卡簽署規定。（1.6.2、2.2.1） 

5. 事故後該機監控電腦紀錄資料顯示，自動煞車系統及反推力系統皆無故障紀錄

。（1.6.2、2.2.2） 

6. 馬公機場 20 跑道橫坡度降坡平均低於 1%，不符合橫坡度不應大於 1.5%，亦不

應小於 1%之規範要求。（1.10.1、2.4.3.1） 

7. 馬公機場跑道抗滑檢測值、精確進場滑降指示燈系統位置、跑道著陸區標線設

置、千呎牌設置等均符合規範要求。（1.10.2、1.10.3、1.10.4、2.4.2、2.4.4、2.4.5、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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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飛安改善建議 

4.1  改善建議 

致華信航空公司 

1. 加強飛航組員於落地階段於不同情況下依據手冊建議於進場落地時之操作、判

斷及處置之訓練。（ASC-ASR-13-09-001） 

2. 研擬於相關手冊中加入與航機偏離正常操作範圍有關之標準呼叫內容。

（ASC-ASR-13-09-002） 

3. 建議要求飛航組員應於濕滑及大重量/短跑道落地時，按手冊建議選擇 Flaps Full

之落地構型。（ASC-ASR-13-09-003） 

4. 華信應取得充分的降落性能資料，如濕跑道降落距離資料或其他影響降落距離

條件的性能圖表，並考量日常運作時之空中距離，製作增加 15%安全裕度之降

落距離資料供飛航組員於進場時參考。（ASC-ASR-13-09-004） 

致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督導華信增加 15%安全裕度之降落距離資料供飛航組員於進場時參考，及於相

關手冊中加入與航機偏離正常操作範圍有關之標準呼叫內容，並加強飛航組員

相關訓練如下：於落地階段之平飄操作、判斷及處置；於濕滑及大重量/短跑道

落地時，按手冊選擇 Flaps Ful 之落地構型。（ASC-ASR-13-09-005） 

2. 檢視國內所屬機場，依「國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附約」及「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

規範」，採取措施防止飛機輪子在陷入草地地面時，撞上跑道地帶內物體之堅硬

垂直面，另應對精確進場跑道地帶平整區內之溝渠整平或加蓋，避免航機偏出

跑道後遭遇損傷。（ASC-ASR-13-09-006） 

致國防部空軍司令部 

1. 檢視國內所屬軍民航合（借）用機場，依「國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附約」及依「

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採取措施防止飛機輪子在陷入草地地面時，撞上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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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帶內物體之堅硬垂直面。（ASC-ASR-13-09-007） 

4.2  已完成或進行中之改善措施 

華信航空公司 

1. 針對簽署不完整之部分已完成宣導華信航空停機線『場站作業手冊』要求線上

主管需確實檢視各修護文件簽署是否完整。 

2. 每日、隔日或部分場站返回飛返當日於修護文件攜返歸檔及輸入電腦系統前，

華信航空機務部後勤技管科須執行檢查，並將發現之簽署缺失提報主管知悉並

改正；本項作為已納入華信航空器維護能力冊章節中執行。 

3. 華信航空機務品保室針對修護文件執行檢視，至遲於每隔月不定期稽核時檢

查，以確保修護文件之填寫與簽署的完整；本項作為亦已納入華信航空器維護

能力冊章節中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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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馬公機場管制臺機場管制席無線電通訊錄音抄件 

TWR1：馬公塔臺機場席管制員 A 

TWR2：馬公塔臺機場席管制員 B 

AE369：華信 AE369 駕駛員 

TIME COM. CONTENTS 

2119:43 AE369 
good evening magong tower mandarin three six nine with you 
and on nine miles final 

2119:49 TWR1 

mandarin three six nine good evening magong tower runway two 
zero two thousand one hundred meters available q n h one zero 
one zero visibility tree thousand two hundred meters wind one 
four zero degrees one knot maximum three knots cleared to land 
caution runway wet 

2120:05 AE369 
q n h one zero one zero wind copy and runway two zero cleared 
to land mandarin three six nine 

2120:35 TWR1 
mandarin three six nine revise now wind zero nine zero degrees 
four knots maximum five knots caution cross wind cleared to 
land 

2120:43 AE369 
wind copy and runway two zero cleared to land mandarin three 
six nine 

2125:06 TWR1 mandarin three six nine vacate via kilo one  

2125:16 TWR1 華信參六九教官塔臺 

2125:22 AE369 um  

2125:30 AE369 教官請講 

2125:31 TWR1 呃教官請問您能夠呃左轉加入 kilo one 嗎 

2125:36 AE369 教官沒有辦法 

2125:41 TWR1 教官好的那請問您是否需要拖車或其它地面的支援 

2125:46 AE369 教官需要 

2125:48 TWR1 教官好的那請您先稍待一下我們請求航務組呃有拖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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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55 AE369 麻煩謝謝 

2125:56 TWR1 好的 

2125:58 TWR1 教官請問您除了呃拖車之外需要其他地面支援嗎 

2126:03 AE369 
教官需要我需要我現在飛機這邊 ok可是我等一下需要呃接乘
客 

2126:09 TWR1 教官請問您是想要呃在目前這個位置讓乘客下飛機嗎 

2126:14 AE369 是教官我已經沒辦法滑行了 

2126:18 TWR1 
教官好的那呃有需要其他呃好的那我們通知航務組派車輛那
請問呃有需要呃其它任何的地面支援例如救護車之類的嗎 

2126:29 AE369 教官目前為止不需要謝謝 

2126:32 TWR1 好的謝謝 

2127:00 TWR1 華信參六九教官呃請問您目前的狀況是可以稍微描述一下嗎 

2127:07 AE369 
教官那個剛剛落地以後跑道的溼滑程度 more than wet 然後沒
有辦法煞後來飛機有點偏滑我現在應該是鼻輪有 collapse 的
現象 

2127:21 TWR1 呃 confirm 是鼻輪有陷下的現象嗎 

2127:26 AE369 呃應該是吧 

2127:28 TWR1 教官好的那請您先原地稍待 

2132:32 TWR1 華信參六九教官塔臺 

2132:34 AE369 教官請講 

2132:36 TWR1 
呃教官目前有航有航消的車輛以及那個呃航務組的車輛正前
往那至於疏散旅客的車輛目前航務組仍在商借中請您先稍待
一下 

2132:48 AE369 
好教官呃我們現在這個狀況飛機除了 collapse 之外呢我們並
沒有需要逃生只需要安排客人從這邊下去 

2132:58 TWR1 了解好的我們會通知航務組 

2133:00 AE369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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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5:06 TWR2 華信拐八拐教官塔臺華信參六九塔臺 

2135:10 AE369 教官請講 

2135:12 TWR2 教官請問一下現在機上的乘客加上組員總共有多少人 

2135:19 AE369 stand by  

2135:40 AE369 教官我們飛機上總共有客人一百零四位組員總共六員 

2135:47 TWR2 
華信參六九抄收請問一下機上有沒有危險物品或者是需要注
意的事項 

2135:52 AE369 報告沒有 

2135:54 TWR2 
華信參六九教官抄收請問一下現在有沒有需要其它的緊急支
援比如說救護車以及消防車 

2136:03 AE369 呃目前為止不需要 

2136:05 TWR2 教官抄收 

2154:02 TWR2 華信參六九塔臺 

2154:04 AE369 教官請講 

2154:07 TWR2 
華信參六九教官請問一下你們有沒有偏離或者是衝出跑道的
現象 

2154:15 AE369 呃教官呃應該是跑道道面啦應該不只是 wet 啦 

2154:22 TWR2 教官那請問一下有疑似衝出或者是偏離跑道的現象嗎現在 

2154:28 AE369 呃我們就是偏離往左 

2154:33 TWR2 教官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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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摩擦係數檢測報告_每 100 公尺平均值 

1.檢測速度 65k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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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測速度 95k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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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航機落地階段相關參數變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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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民用航空法 07-02A 航空器飛航作業管理規則附件六 

7. 降落限制 Landing limitation 

7.1 目的地機場 -乾跑道 

7.1.1 任何飛機不得以此一總重起飛，以致無法在目的地機場跑道頭上方 15.2
米高度進場之距離內全停降落：                                                    

a) 對渦輪噴射發動機之飛機，在 60％可用落地距離之內。 

b) 對渦輪螺旋槳飛機，在 70％可用落地距離之內。 

c) 飛機之總重為減去飛往預定目的地機場預期耗用之燃油及滑油後之重量。應符
合 7.1.1.1 及 7.1.1.2 或 7.1.1.3。 

7.1.1.1 若飛機是在無風、最有利方向及最有利之跑道上落地。 

7.1.1.2 得假設當飛機降落時，風力為預測降落當時之最適合情況，確實考量可能
之風速及風向，飛機地面操控特性及其他狀況之影響（如降落助航設施，地形等)
。 

7.1.1.3 如果無法完全符合 7.1.1.2 之規定，但若能指定一個符合 7.3 之目的地備用
機場，飛機仍可起飛。 

7.1.1.4 在計算 7.1 時，應至少考量下列因素： 

a) 機場之場面壓力高度。 

b) 降落方向之跑道坡度如果超過+/-2.0% 

c) 不大於 50％之逆風分量及不小於 150％之順風分量。 

7.2 目的地機場-濕滑或污染跑道 

7.2.1 若相關氣象報告、預報或兩者之組合顯示跑道在預計進場時刻可能濕滑，
可用落地距離應至少等於根據 7.1 確定之落地距離之 115％。 

7.2.2 濕滑跑道之落地距離短於 7.2.1 之要求但不低於 7.1 之要求距離時，如果飛
航手冊包含濕滑跑道落地距離之特殊補充資料時亦可使用。 

7.2.3 若相關氣象報告、預報或兩者之組合顯示跑道在預計進場時刻可能受到污
染，可用落地距離應該大於： 

a)依 7.2.1 確定之落地距離，或 

b) 受污染落地距離數據確定並具備航空器使用人所在國可接受之安全裕度之落
地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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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若無法符合 7.2.2 及 7.2.3 時，但指定之目的地備用機場符合 7.2.2 及 7.2.3
時，則飛機仍可起飛。 

7.2.5 在計算是否符合 7.2.2 及 7.2.3 時，應相應適用 7.1 之規定。但 7.1.1 a)及 b)無
需用於上述 7.2.2 及 7.2.3 對濕滑及受污染跑道落地距離之規定。 

7.3 目的地備用機場 

任何機場不得被選為目的地備用機場，除非當預測飛機抵達該機場之總重，符合
7.1 及 7.2.1 或 7.2.2 對所需落地距離之規定，並符合適當之備用機場作業需求。 

7.4 降落前性能之考量 

航空器使用人應向飛航組員提供方法，以確保在當時情況下，使用之跑道具有民航
局可以接受之安全裕度。即至少滿足型別檢定證持有人航空器飛航手冊（AFM）
之最低或同等之要求，進行全停落地，以及可使用之減速方式。 

 

3.2 所需落地距離 Landing distance required 

落地距離係指飛機從距降落場面 15.2 公尺（50 呎）之高度至飛機完全停止，若為
水上飛機則為減速至接近 6 km/hr（3 kt）二點間之水平距離，在乘以 1/0.7 倍係數
之距離。 

註 1：有些國家認為必須使用 1/0.6 倍之係數，而非此處規範之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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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Embraer 性能分析 

The table below presents the required landing distances obtained from CAFM 

combining different scenarios of runway condition (dry or wet), braking mode (AB MIN, 

AB MED, AB MAX or manual braking) and thrust reverse (stowed or deployed).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were assumed for all cases: 

 8 knots of VREF overspeed at 50 ft height; 

 Flap/Slat setting 5; 

 Airport elevation 100 ft; 

 OAT 25° C (ISA + 10° C); 

 QNH 1010 hPa; 

 Slope: 0.65% (based on Aerodrome Chart); 

 Spoilers fully deployed upon touchdown. 

 

NOTE: The accumulated rainfall record that you provided did not influence the 

calculations.  

 

Regarding the runway condition, the wet runway scenario is calculated by means of 

applying a factor of 15% over the dry factored distance. The contaminated scenario is 

calculated by means of AMC 25.1591 (EASA).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for the 

contaminated runway occurs when the standing water content is of 3 mm, because the 

impingement effect is minimal in this condition. In this analysis, the contaminated 

condition assumed this 3 mm scenario.  

 

Regarding the thrust reverse, landing distance requirements do not allow to take credit 

of them except if the runway is considered to be contaminated. Therefore, the effect of 

thrust reverse was considered only for the cases in which the runway condition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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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minated. Furthermore, it is possible to notice that when autobrake is used, the 

usage of thrust reverse does not influence the results. This is occurs because the 

autobrake tracks a constant deceleration rate, as explained in the previous question. 

When the reference deceleration is reached, the system releases brake pressure, 

regardless of the status of thrust reverse. Thrust reverse usage only has an influence in 

braking distance when manual braking technique is employed.  

 

Regarding the wind and VREF overspeed, based on the informed AWOS wind 

measurements, the worst case condition in terms of landing distance results from the 

measurement at 13:23 UTC at the runway threshold. This sample results in a tail wind 

component of approximately three knots for runway 20. Therefore, a tail wind of three 

knots was used in this analysis. This tail wind component was added on the VREF 

overspeed input for the CAFM. Since the aircraft crossed 50 ft with approximately 135 

knots of indicated airspeed, which is 5 knots above VREF for that condition, the VREF 

overspeed input for all cases was 8 knots (5 of actual VREF overspeed and 3 knots of tail 

wind component).  

Runway 
Condition 

Braking 
Mode 

Reverse
Factored Distance 

(m) 
Unfactored Distance 

(m) 

Dry AB MIN Stowed 3904 2342 

Dry AB MED Stowed 2508 1505 

Dry AB MAX Stowed 1930 1158 

Dry Manual Stowed 1460 876 

Wet AB MIN Stowed 4489 2342 

Wet AB MED Stowed 2884 1505 

Wet AB MAX Stowed 2220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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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 Manual Stowed 1679 876 

Contaminated AB MIN Stowed 4489 3904 

Contaminated AB MED Stowed 2884 2508 

Contaminated AB MAX Stowed 2220 1930 

Contaminated Manual Stowed 2094 1821 

Contaminated AB MIN Deployed 4489 3904 

Contaminated AB MED Deployed 2884 2508 

Contaminated AB MAX Deployed 2220 1930 

Contaminated Manual Deployed 1935 1682 

 

It is important to mention that CAFM calculations assume that the runway threshold is 

crossed at the 50 ft screen height (Landing Procedure – SOPM) following a given 

braking technique, such as autobrake or manual braking.  

In this occurrence, the 50 ft screen height was crossed before the runway threshold (160 

meters before) and the braking technique applied by the crew combined autobrake 

followed by manual gradual braking. A long flare was done and the touch down point 

occurred at 850 / 950 meters beyond runway threshold. Therefore, the analysis presented 

herein may not be representative of the actual landing distance due to these differences 

in the landing procedure and should be used only as a reference.  

 

Finally, we would like to clarify that the certified source of performance data is the 

CAFM. In general, performance data in the QRH follows the CAFM. However, there 

might b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sources. In such cases, the QRH information 

will always be more conservative than that from CA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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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of brake coefficient calculation: 

Brake coefficient calculation allows to estimate the runway condition, using 

available engineering data and tools. 

Calculation process: 

The calculation of braking coefficient is based on Newton’s second law (F=m.a). 

Aerodynamics forces, weight, ground reaction and thrust, altogether generate a resulting 

force which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longitudinal acceleration. 

See below three equations used for the calculations: 

(1) F=T-D-Fa-Wsin(fi)=(W/g) . a 

(2) L+(Rn+Rm)-W=0 

(3) Fa=Rn*mir+Rm*mibr 

Where:  

F – Resulting force  

T – Thrust force  

D – Drag force  

Fa – Ground Resistance Force (frictional force)  

W – Weight  

fi – Runway Slope  

g – 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a – Longitudinal Acceleration  

L – Lift force  

Rn – Nose Landing Gear Normal Ground Reaction  

Rm – Main Landing Gear Normal Ground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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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 – Rolling Coefficient  

mi-br – Brake Coefficient 

The vertical acceleration is considered negligible (see equation 2). 

From equation (1) the frictional force (Fa) contribution can be found and then by 

equation (3) the brake coefficient can be determined and so the plot can be generated. 

Data Sources: 

From aircraft DVDR it is possible to get mass, longitudinal acceleration, atmospheric 

conditions, engine fan speed (N1) and aircraft speed. Genuine aircraft characteristics 

like drag and lift coefficients when all wheels are on the ground, are also manufacturer 

available data. 

Resultant force (F) is obtained multiplying mass (W/g) by longitudinal acceleration (a). 

Lift and drag forces are provided by their respective coefficients and dynamic pressure. 

Thrust force is obtained from Embraer database depending on atmospheric conditions 

and fan speed (N1). These forces are those expected for the flight conditions and do not 

represent any abnormal behavior. 

By equation (1) the frictional force (Fa) can be found, while by equation (2) the normal 

ground reactions (Rn and Rm) can be determined. Normal ground reactions are 

composed by Rn and Rm due to equilibrium considerations. Only main landing gear 

contributes to brake coefficient. By equation (3) and typical rolling coefficient (mi-r) of 

0.03, the brake coefficient (mi-brake) is determined. For this event and for the 

considered interval the graph below shows the brake coefficient behavior: 

Note: Out of this interval the results would not be representative of the aircraft 

breaking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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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ing Brake Coefficient: 

The manufacturer data available is based on certified test flights, where 
the landing procedure is carefully followed by the test pilots. Usually 
during normal operation the procedure is not completely followed. Due 
to these operational differences during landing, the brake coefficient 
(and in consequence the runway condition) can be estimated only in a 
few intervals, where the braking system is providing its maximum 
braking capacity (break pedal is fully applied, anti-skip is operating, 
reverse is deployed, the Thrust Lever Angle (TLA) is positioned in 0 
degrees, N1 is near 70%, among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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